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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案：「變更新化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含計畫圖重製）」

案 

說    明：一、新化都市計畫於 60 年擬定，並於 75 年 9 月 30 日辦理

第一次通盤檢討，且分別於 79 年 12 月 14 日辦理第一

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96 年 8 月 10 日發布

實施第二次通盤檢討，迄今已逾 10 年，爰辦理本次通

盤檢討。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期間：民國 105 年 7 月 8 日起於新化區公所及

本府辦理計畫書、圖公開展覽 30 天完竣，並於 105 年

7 月 28 日上午 10 時整，假新化區公所 3 樓禮堂舉辦公

開說明會。 

六、人民或團體所提意見：共計 67 件（含逾公展人陳案 7

件）。 

七、本案因案情複雜，經簽奉核可，由本會吳前委員欣修（召

集人）（因職務異動，106 年 2 月改由莊委員德樑擔任）、

洪前委員得洋（因職務異動，107 年 3 月改由蔡委員奇

昆擔任）、徐委員中強、詹委員達穎、周委員士雄等 5

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先行提供初步建議意見，於 106 年

1 月 20 日、106 年 6 月 3 日、106 年 6 月 22 日、106 年

7 月 28 日、106 年 12 月 1 日及 107 年 5 月 4 日召開 6

次專案小組會議，獲致具體建議意見，爰提會討論。 

決    議：除下列各點意見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通

過（詳附錄）。 



2 
 

一、人陳案 1-6 案：依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酌予採納，惟變更

範圍尚包含部分道路用地變更為行政區，故修正內容更正

為：「配合自來水公司使用範圍，部分道路用地變更為自來

水事業用地及行政區」。 

二、人陳案 1-2、1-3、1-12、1-21、1-22、1-58、逾 1-1 案：查廣

（停）3 用地已於 80 年辦理徵收，惟現況仍有地上物尚未開

闢，考量廣（停）3 用地位於重要幹道中山路兩側且為新化

市區入口門戶位置，故未便採納（即維持原計畫）。另請新

化區公所綜合考量後續開闢可能面臨困難（如地上物處理、

廣停規劃設計是否影響住戶出入口進出等）、是否涉及廢止

徵收及影響指定建築線等，再妥予評估廣（停）3 用地是否

仍有用地需求，如有檢討變更需求，再另案循法定程序辦理。 

三、人陳案 1-17、1-20、1-23 至 1-26、1-33、1-50 至 1-55 案：市

1 用地南側涉及蘇家古厝，考量蘇家古厝具歷史價值意義，

依文化資產處列席人員表示，目前尚在協調保存範圍，故未

便採納（即維持原計畫）。後續如文化資產處另有擬具保存

計畫確認保存範圍後，再視實際需要另案循法定程序辦理。 

四、人陳案逾 1-4 案：依重製疑義檢討結果，係以都市計畫圖展

繪，故陳情土地（新豐段 329 地號）現行計畫為部分灌溉設

施專用區、部分商業區。惟因該地區未辦理地籍逕為分割，

調閱沿線建照及建築線指示圖，部分範圍前於 66 年、73 年

及 75 年均以地籍線認定為住宅區及商業區核發建照。為維

護民眾權益，爰參考規劃原意、現況及配合水利局「台南縣

管區域排水虎頭溪排水（含衛生 1 號排水）系統規劃報告」

成果，將部分灌溉設施專用區變更為商業區、住宅區及廣

（停）3 用地（詳附圖）。另依「臺南市都市計畫區土地變更



3 
 

負擔公共設施審議原則」第六點（二）規定，依實際使用現

況或地籍劃分調整訂正原劃設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得免予

回饋。 

 

 

 

 

 

 

 

 

 

 

附圖  人陳案逾 1-4 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住 

商 

廣(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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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一、本計畫區功能定位與發展願景目標，原則同意於專案小組會議補充說

明有關空間發展構想及策略，以作為土地使用檢討變更之指導，並請

配合修正計畫書內容。 

二、發展課題原則同意於專案小組會議補充說明依都市發展特性、目前發

展現況及未來發展需求、重製及疑義研討等內容，研提各使用分區發

展課題及解決對策，並請配合修正計畫書內容。 

三、有關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用地檢討變更原則，原則同意於專案小組會

議補充內容，並請配合修正計畫書內容。 

四、本計畫區於 79 年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劃設多處附帶

條件地區，並已陸續辦理擬定細部計畫及市地重劃作業，原則同意於

專案小組會議補充附帶條件地區劃設情形、土地使用現況、辦理進

度，及未完成附帶條件地區之處理方案，並請配合修正計畫書內容。 

五、有關市場用地（市三）之檢討，依交通局列席人員表示刻研議檢討變

更為交通用地之相關需求，擬邀集相關單位協商確認方案後，後續視

實際需要再另以人陳案錄案或另案循法定程序辦理，故先維持原計

畫。 

六、變更案第 12 案及第 15 案涉及河川區及河道用地部分，業經水利局

106 年 10 月 19 日南市水養字第 1061098645 號函依經濟部、內政部

92 年 12 月 26 日經水字第 0920261614 號及台內營字第 0920091568

號會銜函送之「河川及區域排水系統流經都市計畫區之使用分區劃定

原則」認定如下，並將上開認定函納入計畫書附件，以利查考。 

(一) 變更案第 12 案涉及住宅區及廣場兼停車場用地變更，非原河道流

經用地，經認定予以劃定為「河道用地」。 

(二) 變更案第 15 案涉及農業及灌溉設施用地變更，該用地皆位於原河

道流經範圍內，經認定予以劃定為「河川區」。 

七、變更案第 21 案、第 24 案及第 25 案，涉及廢除計畫道路檢討恢復為

原住宅區，原則同意於專案小組會議補充週邊道路系統，並分析廢除

計畫道路是否影響道路系統完整性、週邊進出動線，及相關檢討變更

原則。 

八、變更案第 28 案，涉及區段徵收整體開發地區變更部分，原則同意於

專案小組補充內容及修正方案（詳附圖 4），並請將下列意見納入計畫

書修正。 



5 
 

（一）公益性及必要性：本次計畫人口仍維持 25,000 人，請補充本案增

加可發展用地之理由、辦理區段徵收之公益性及必要性。 

（二）地主意願調查：本次共寄出 509份，回收 148份，回收率 29.07％。

經統計回函之意見，同意區段徵收開發之人數比例約 75.68％，面

積比例約 36.5％。以問卷回收結果分析，有回函之地主多數仍同意

區段徵收開發。 

（三）範圍勘選： 

1.變更範圍內涉及部分合法建物，考量剔除區段徵收範圍將影響土地

使用規劃與街廓分配，且無道路可供進出造成裡地，故仍予納入區

段徵收範圍。 

2.有關開發區塊未相鄰部分，考量西側農業區（區塊 A）土地面積偏

小，週邊發展已趨飽和且地區缺乏公共設施，及為解決東側未完成

附帶條件地區問題（區塊 D），故併同納入區段徵收範圍。 

3.現行計畫道路②-2-18M及③-8-15M，因現況尚未依計畫寬度完成開

闢，考量該二條道路為區段徵收範圍內主要道路，故將未開闢部分

併同納入區段徵收範圍取得開闢。 

4.配合現有道路系統，擴大範圍將東側及南側原位屬非都市土地之現

有農路一併納入區段徵收範圍予以變更。另有關南側農路往西延伸

銜接至中正路鄰近有一建物僅部分納入，是否考量建物完整性納入

範圍一節，查該建物為鐵皮構造，考量道路系統合理性及為避免轉

折造成交通瓶頸，仍以直線劃設銜接為宜。 

5.經調查各區塊之公告現值約介於 3,300～10,000 元/平方公尺，約

八成土地公告現值低於 6,500 元/平方公尺以下，尚未有地價差異

過大情形，且公告現值較高之土地係臨接現行計畫道路兩側，尚屬

合理。另東側因屬未完成附帶條件住宅區，其公告現值評定高於其

他區塊亦屬合理。依地政局列席人員意見，考量各開發區塊公告現

值差異情形，尚不影響辦理跨區區段徵收作業。 

（四）規劃原則：請補充整體規劃原則（含區段徵收範圍劃設、土地使用

及公共設施、道路系統劃設原則等）。 

（五）土地使用配置修正： 

1.區塊 A： 

西側之南北向計畫道路，考量現況已有道路且為連接中山路至

範圍外豐榮里之重要道路，鄰近尚無其他南北向替代道路。為維持

既有之道路功能，故將該南北向計畫道路往南延伸銜接至區外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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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 

2.區塊 B： 

涉及排水及原有灌排系統部分，已於住宅區及衛生一號排水間

配置 6公尺寬帶狀綠地以作為緩衝區隔及未來作為排水腹地需求。

另經洽嘉南農田水利會查明，灌排系統尚不受影響。 

3.區塊 C： 

（1）考量原公展草案規劃之住宅區街廓深度過大，為利後續區段徵

收配地作業，街廓深度以 60 至 80 公尺為原則，酌予調整土地

使用配置。 

（2）公展草案劃設之 12公尺東西向道路作為區內主要道路，惟考量

其區位將使東西兩側之街廓交通量皆匯集至南北向②-2-18M 及

③-8-15M 道路，且形成多叉路口有交通安全之虞。故將變更範

圍南側現有農路納入區徵範圍並酌予拓寬，做為東西向交通連

結之主要聯外道路，並配合街廓調整修正道路系統，另道路系

統劃設宜避免無尾巷或銜接寬度不一致，以免造成交通瓶頸。 

（3）考量商業區指定建築線需求，於街廓西側劃設廣場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 

（4）公展草案於②-2-18M及③-8-15M交會處之三角形區塊所劃設住

宅區，考量形狀難以建築開發，故修正為綠地。 

（5）公展草案劃設之公園用地（公五），考量合法建物分佈情形、高

程及區位適宜性等，酌予調整至運動公園用地東側，以利設置

滯洪設施。 

（6）停車場用地考量區位適宜性酌予調整區位。 

九、有關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附帶條件住宅區，採調降容積率方式辦理回

饋者，依本市通案性規定附帶條件內容如下： 

(一) 變更後住宅區容積率調降如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

大於 126％；如建蔽率未大於 50％，則容積率不得大於 140％。 

(二) 如後續開發地主有增加容積率之需求，得於申請建照前完成繳交代

金後恢復原容積，代金計算方式以自願捐贈變更後土地總面積 30

％作為公共設施用地，並以捐贈當期公告現值加四成換算為代金抵

繳。 

十、有關都市防災計畫，請依「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規定檢討分析相

關內容，另計畫書所研提之潛在災害減災策略、綜合治水對策與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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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緊急避難措施等內容，請再檢核妥適性並予以修正。 

十一、公展計畫書部分文字及表格內容誤植，請予以修正。 

十二、變更內容綜理表部分：詳附表 1。 

十三、公展及逾公展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部分：詳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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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變更新化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含都市計畫圖重製）案」變更

內容綜理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 擬定機

關 
新化鎮公所 臺南市政府 因縣市合併升格，原擬定機關「新化

鎮公所」已併入臺南市政府，爰配合

調整擬定機關。 

 建議准照公展

草案通過。 

2 計畫年

期 
民國 110 年 民國 115 年 配合「全國區域計畫」之計畫年期，

調整本計畫年期至民國 115 年。 
 建議准照公展

草案通過。 
3 計畫面

積 
201.087 208.3517 配合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重新量測

計畫面積。 
 建議准照公展

草案通過。 
4-1 廣停三

用地 
南側 

農業區 
（0.0328） 

非都市土地 
（0.0328） 

經重製作業套疊相關圖資，查都市計

畫邊界與 85 年地籍圖重測新豐段界大

致相符，且依地籍成果係以新豐段（都

內）與洋子段（非都）交界作為都市

計畫範圍界線，爰依地籍重測後新豐

段段界線調整都市計畫範圍。 

配合重製疑義第

B-32 案提列變

更。 

建議准照公展

草案通過。 

4-2 三
-7-15M
道路西

北側 

灌溉設施專

用區 
（0.0448） 

非都市土地 
（0.0448） 

配合重製疑義第

C-27 案提列變

更。 

4-3 三
-7-15M
道路西

南側 

灌溉設施專

用區 
（0.0437） 

非都市土地 
（0.0498） 

配合重製疑義第

E-21 案提列變

更。 

道路用地 
（0.0061） 

4-4 文小三

西側 
學校用地 
（0.0380） 

非都市土地 
（0.0380） 

配合重製疑義第

E-22 案提列變

更。 
4-5 運動場

西側 
灌溉設施專

用區 
（0.0134） 

非都市土地 
（0.0134） 

配合重製疑義第

B-33 案提列變

更。 

農業區 
（0.1300） 

非都市土地 
（0.1300） 

5-1 特 三

-20M
道路 
南側 

農業區 
（0.0347） 

非都市土地 
（0.0426） 

經重製作業套疊相關圖資，查都市計

畫邊界與 85 年地籍圖重測新義段界大

致相符，且依地籍成果係以新義段（都

內）與王公廟小段、知母義段等（非

都）交界作為都市計畫範圍界線，爰

依地籍重測後新義段段界線調整都市

計畫範圍。 

配合重製疑義第

B-21 案提列變

更。 

建議准照公展

草案通過。 

道路用地 
（0.0079） 

5-2 非都市土地 
（0.0021） 

道路用地 
（0.0017） 

5-3 廣停五 
（0.0004） 

5-4 特 三

-20M
道路 
北側 

非都市土地 
（0.0060） 

住宅區 
（0.0050） 

配合重製疑義第

B-21 案提列變

更。 河川區 
（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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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5-5 農業區 
（0.0568） 

非都市土地 
（0.0568） 

6 機四 
用地 

住宅區 
（0.0262） 

機關用地 
（0.0262） 

配合重製疑義第 E-4 案，依警察局所管

理土地調整機關用地範圍。 
新 興 段 874 、

875-1 、 893 、

1019、1020、1021
地號 

建議准照公展

草案通過。 

7 機八 
用地 

住宅區 
（0.0108） 

機關用地 
（0.0108） 

配合重製疑義第 C-38 案，配合地籍調

整機關用地範圍。 
新安段 580、581
地號 

建議修正通過

（詳附圖 1）。 
1.新安段 581
地號依重製

案配合地籍

調整機關用

地範圍。 
2.新安段 580

地號土地為

私有地，依中

華郵政公司

列席人員表

示，現況已有

建築物，地主

無出售土地

之意願，且新

化郵局為新

建之廳舍，尚

無使用該筆

私有地，且短

期亦無改建

需求，故予以

檢討恢復為

原住宅區，並

依「臺南市都

市計畫區土

地變更負擔

公共設施審

議原則」第六

點第（一）款

規定，免予回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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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8 文小二 
用地 

住宅區 
（0.1020） 

學校用地 
（0.1020） 

1.配合重製疑義第 F-8 案提列變更案

件。 
2.依大新國小所管理土地調整學校用

地範圍。 

新興段 664-1、
665-1 、 665-2 、

667、668-1、669、
670、671、672-1、
673-1 地號 

建 議 修 正 通

過。 
1.考量變更範

圍 畸 零 狹

小，不利開

發，故採調降

容積率方式

辦理回饋。 
2.附帶條件依

初步建議意

見第九點修

正，並刪除備

註欄第 2 點。 

學校用地 
(0.0077) 

住宅區(附) 
(0.0077) 

1.學校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已無使用

需求，故配合鄰近分區變更為住宅

區。 
2.依「臺南市都市計畫區土地變更負擔

公共設施審議原則」規定，變更為住

宅區應辦理回饋。 

1.新興段 690-1、
691-1、 701、
702 、 717 地

號。 
2.土地所有權人

應於內政部都

委會審議通過

並經本府通知

日起 1 年內與

臺南市政府簽

訂協議書，並

於簽訂協議書

之日起 2 年內

完成代金繳納

後，始得檢具

計畫書、圖報

內政部核定。 

 附帶條件： 
應自願捐贈變

更後土地總面

積 30％作為公

共設施用地，

並以捐贈當期

公告現值加四

成換算為代金

抵繳之。 

9 文高 
用地 

住宅區 
(0.0492) 

學校用地 
(0.0492) 

依國立新化高級中學所管理土地調整

學校用地範圍。 
新平段 47-2 地號 建 議 修 正 通

過。 
1.考量變更範

圍 畸 零 狹

小，不利開

發，故採調降

容積率方式

辦理回饋。 
2.附帶條件依

初步建議意

見第九點修

正，並刪除備

註欄第 2 點。 

學校用地 
(0.0106) 

住宅區(附) 
(0.0106) 

1.學校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已無使用

需求，故配合鄰近分區變更為住宅

區。 
2.依「臺南市都市計畫區土地變更負擔

公共設施審議原則」規定，變更為住

宅區應辦理回饋。 

1.新平段 659、
658-1 地號。 

2.土地所有權人

應於內政部都

委會審議通過

並經本府通知

日起 1 年內與

臺南市政府簽

訂協議書，並

於簽訂協議書

之日起 2 年內

完成代金繳納

後，始得檢具

計畫書、圖報

內政部核定。 

 附帶條件： 
應無償提供變

更後土地總面

積 30％作為

公 共 設 施 用

地，並以繳交

當期公告現值

加四成換算為

代金抵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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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0 灌溉設

施專用

區 ( 南

幹支線

範圍) 

灌溉設施專

用區 
（0.0439） 

住宅區(附) 
（0.0439） 

1.配合重製疑義第 C-39 案提列變更案

件。 
2.灌溉設施專用區範圍內部分非屬農

田水利會之私有地，現況未坐落於渠

道內，且已無使用需求，故配合鄰近

分區變更為附帶條件住宅區。 
3.依「臺南市都市計畫區土地變更負擔

公共設施審議原則」規定，變更為住

宅區應辦理回饋。 

1.變更範圍詳附

件二之土地清

冊。 
2.土地所有權人

應於內政部都

委會審議通過

並經本府通知

日起 1 年內與

臺南市政府簽

訂協議書，並

於簽訂協議書

之日起 2 年內

完成代金繳納

後，始得檢具

計畫書、圖報

內政部核定。 

建 議 修 正 通

過。 
1.考量變更範

圍 畸 零 狹

小，不利開

發，故採調降

容積率方式

辦理回饋。 
2.附帶條件依

初步建議意

見第九點修

正，並刪除備

註欄第 2 點。 

 附帶條件： 
應無償提供變

更後土地總面

積 30％作為公

共設施用地，

並以繳交當期

公告現值加四

成換算為代金

抵繳之。 

11 灌溉設

施專用

區調整

( 雨 水

排水 A
幹線) 

灌溉設施專

用區 
（0.9460） 

溝渠用地

（0.9460） 
本排水為雨水排水 A 幹線，非屬農田

水利會之灌溉溝渠，故配合實際使用

變更為溝渠用地。 

 建 議 修 正 通

過。 
考量臨接住宅

區及商業區部

分之指定建築

線需求，且經

水利局列席人

員表示雨水下

水道可供道路

使用，故新計

畫修正為「溝

渠用地 ( 兼供

道路使用)」。 
12 灌溉設

施專用

區調整

( 衛 生

一號排

水) 

灌溉設施專

用區 
(0.0986) 

河道用地 
（0.1387） 

本排水為衛生一號排水，前經 100 年 3
月 15 日府水工字第 1000183822 號函

核定衛生 1 號排水治理計畫內用地範

圍，非屬農田水利會之灌溉溝渠，故

配合實際使用變更為河道用地。 

 建議准照公展

草案通過。 
依水利局 106
年 10 月 19 日

南市水養字第

1061098645 號

函認定，變更

範圍非原河道

流經用地，經

認定予以劃定

為 「 河 道 用

地」。 

住宅區 
(0.0337) 

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 
(0.0064) 

13 灌溉設

施專用

灌溉設施專

用區 
溝渠用地 
(0.3533) 

本排水為營尾大排，非屬農田水利會

之灌溉溝渠，故配合實際使用變更為

 建議准照公展

草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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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區調整

( 營 尾

大排) 

(0.3533) 溝渠用地。 

14 灌溉設

施專用

區調整

(排水C
幹線) 

灌溉設施專

用區 
(0.3915) 

溝渠用地 
(0.3915) 

本排水為排水 C 幹線，非屬農田水利

會之灌溉溝渠，故配合實際使用變更

為溝渠用地。 

 建 議 修 正 通

過。 
考量臨接住宅

區及商業區部

分之指定建築

線需求，且經

水利局列席人

員表示雨水下

水道可供道路

使用，故新計

畫修正為「溝

渠用地 ( 兼供

道路使用)」。 
15 虎頭溪

治理計

畫 

農業區 
(0.2718) 

河川區 
(0.2728) 

配合水利局 100 年 3 月 15 日府水工字

第 1000183771 號函核定虎頭溪排水系

統-虎頭溪排水、烏鬼厝溪排水及五甲

勢排水治理計畫(4K+138~4K+578)範
圍，變更為河川區。 

 建議准照公展

草案通過。 
依水利局 106
年 10 月 19 日

南市水養字第

1061098645 號

函認定，變更

範圍皆位於原

河道流經範圍

內，經認定予

以劃定為「河

川區」。 

灌溉溝渠專

用區 
(0.0010) 

16 廣一用

地北側

住宅區 

住宅區 
（0.0761） 

保存區 
（0.0761） 

新化鍾家古厝於民國 102 年 4 月 25 日

公告為直轄市定古蹟，故配合古蹟公

告範圍並考量範圍整體性，變更為古

蹟保存區。 

新 音 段 222 、

223、223-1 及部

分 344 地號。 

建議准照公展

草案通過。 

17 機三 
用地 

機關用地 
（0.3539） 

公園用地 
（0.3539） 

1.機三原為新化警察分局，現已遷建至

都市計畫區外，現況作為綠化使用。 
2.考量本案土地鄰近新化老街，且市區

缺乏公園用地，為塑造老街入口意象

及改善整體環境，故配合檢討變更為

公園用地。 

 建議准照公展

草案通過。 

18 機六 
用地 

機關用地

（0.0467） 
停車場用地

（0.0467） 
機六用地原指定為中華電信使用，因

中華電信已無用地需求，且現況已做

為停車場使用，爰配合檢討變更為停

車場用地。 

 建議准照公展

草案通過。 

19 機七 
用地 

機關用地 
（0.0420） 

廣場用地 
（0.0420） 

機七原為新化消防隊，現已遷建至都

市計畫區外，現況土地作為武德殿前

 建議准照公展

草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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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廣場使用，故配合檢討變更為廣場用

地。 
20 廣（停）

二 
用地 

廣（停）二 
用地（附）

（0.3132） 

住宅區（附）

（0.0400） 
1.本案係於 79 年「變更新化都市計畫

(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

討)」案由機關用地變更為附帶條件

廣停用地及商業區，迄今尚未依附帶

條件完成開發，又因新化街役場活化

及公所利用原地政事務所閒置空間

籌設楊逵文學館，目前已無廣停用地

需求。 
2.為配合計畫區周邊既有觀光遊憩資

源，建構成新化市中心區藝文休閒發

展軸帶，爰依新化街役場及楊逵文學

館使用現況及公有土地範圍變更為

社教用地。 
3.私有地上部分既有建物已取得合法

建造執照，考量原附帶條件執行不

易，爰以調降使用強度變更為附帶條

件住宅區。如欲維持原使用強度，則

須完成代金繳納後始得核發建築執

照。 

 1.建議准照公

展草案通過。 
2.社教用地係

配合新化街

役場及楊逵

文 學 館 劃

設，請依新化

區公所 106
年 8 月 10 日

所農建字第

1060511395
號函提供空

間規劃構想

及 使 用 內

容，於細部計

畫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

點，配合其使

用需求訂定

容許使用項

目。 

社教用地 
（0.2732） 

商業區（附）

（0.3020） 
社教用地 
（0.0862） 

住宅區（附） 
（0.2158） 

附帶條件：

應以市地重

劃 方 式 開

發，並無償

取得公共設

施用地 

附帶條件： 
1.調降基地使

用強度，原住

宅區容積率

200%調降至

140% ， 原

180%調降至

126%。 
2.如維持原使

用強度，則應

依下列規定

辦理： 
(1)應自願捐贈

建築基地面

積 30％作為

公共設施用

地，並以捐贈

當期公告現

值加四成換

算為代金抵

繳之。 
(2)土地所有權

人應於完成

代金繳納後

始得核發建

築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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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21 四
-4-12M
道路南

側 6M
計畫道

路 

道路用地 
（0.0301） 

住宅區 
（0.0301） 

1.本案於民國 75 年「變更新化都市計

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變更第 32 案

(二)，由住宅區變更為道路用地，惟

至今未徵收開闢，且現況已有建物。 
2.鄰近已有替代道路可供通行，且該道

路廢除後不影響道路兩側指定建築

線權益，爰予以廢除計畫道路，恢復

為原分區。 
3.依「臺南市都市計畫區土地變更負擔

公共設施審議原則」第六點第一款規

定，屬恢復原土地使用分區者免予回

饋。 

 建議准照公展

草案通過。 
依道路二側地

主意願調查統

計結果，僅新

興段 218 地號

部分地主回函

表示不同意變

更（3 人共同持

分，1 人不同

意）。惟查該地

主另單獨持有

同段 222-1 地

號 土 地 ， 而

222-1 地號係

與 222 地號辦

理 共 有 物 分

割，本案計畫

道 路 廢 除 後

222、222-1 地

號仍臨接正新

路 341 巷 66 弄

之現有巷道，

未損及權益。 
22 文小二

北 側

8M 計

畫道路 

道路用地 
(0.1920) 

道路用地(附) 
(0.1920) 

1.文小二北側 8 公尺計畫道路係於民

國 75 年「變更新化都市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時，由文小二變更為公

（兒）八、廣（停）一及道路，並以

徵購方式開闢。 
2.上述公（兒）八、廣（停）一及其間

之人行步道，於民國 79 年「變更新

化都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

專案通盤檢討)案」時，變更為附帶條

件住宅區。 
3.查土地所有權人於民國 98 年辦理

「擬定新化都市計畫（原「公（兒）

八｣公（兒）用地、「廣（停）一｣廣

（停）用地及道路用地變更為住宅區

規定應整體開發地區細部計畫」，案

經 102 年 12 月 13 日臺南市都委會第

29 次會議第 2 案決議，配合該整體開

發，爰將本 8M 計畫道路計畫道路併

同納入市地重劃範圍整體開發。 
4.配合上述決議，變更該計畫道路開發

方式為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 

 建議維持原計

畫。 
1.查該細部計

畫（原「公

（兒）八｣公

（兒）用地、

「廣（停）一

｣廣（停）用

地及道路用

地變更為住

宅區規定應

整體開發地

區細部計畫）

於 102 年 12
月 13 日本會

第 29 次審議

通過，決議：

「有關南側

與東 側 8M 
計畫道路原

則同意一併

附帶條件： 
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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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納入本細部

計畫整體開

發範圍，因涉

及主要計畫

整體開發範

圍及道路取

得方式等內

容變更，請再

循都市計畫

變更法定程

序辦理。」。 
2.請申請人依

上開決議另

案辦理個案

變更，故維持

原計畫。 
23 一-1-20 

M 計畫

道路北

側囊底

路 

道路用地 
（0.0137） 

住宅區(附) 
（0.0137） 

1.該囊底路尚未徵收開闢，且現況已有

建築物。 
2.因變更範圍內土地係同一地主所

有，為利於土地完整利用，且避免建

築物拆遷，於不影響道路兩側指定建

築線權益，參考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調整囊底路迴車道路型。 

土地所有權人應

於內政部都委會

審議通過並經本

府通知日起 1 年

內與臺南市政府

簽訂協議書，並

與簽訂協議書之

日起 2 年內完成

代金繳納後，始

得檢具計畫書、

圖 報 內 政 部 核

定。 

建議修正通過

（詳附圖 2）。 
查變更範圍內

土地所有權人

為同一家族共

同持有，故修

正 為 以 捐 地

(道路用地 )辦
理回饋，並依

應捐贈道路用

地面積調整迴

車道範圍。 

住宅區 
（0.0029） 

道路用地 
（0.0029） 

 附帶條件： 
住 宅 區 增 加

0.0108 公頃部

分，應無償提

供變更後土地

總面積 30％作

為公共設施用

地，並以繳交

當期公告現值

加四成換算為

代金抵繳之。 

24 廣（停）

四北側

6M 計

畫道路 

道路用地 
（0.1168） 

住宅區 
（0.1168） 

1.本案於民國 75 年「變更新化都市計

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變更第 32 案

(五)(六)，由住宅區變更為道路用

地，惟至今未徵收開闢，且現況已有

70 年取得建照之合法建物。 
2.該道路廢除後不影響道路兩側指定

建築線權益，爰予以廢除計畫道路，

恢復為原分區。 
3.依「臺南市都市計畫區土地變更負擔

 建議修正通過

（詳附圖 3）。 
1.正新路以西

路段： 
(1)依道路二側

地主意願調

查 統 計 結

果，僅新豐

段 877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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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公共設施審議原則」第六點第一款規

定，屬恢復原土地使用分區者免予回

饋。 

地主回函表

示不同意變

更。惟查該

筆土地現況

為 信 義 路

443 巷，且

經調閱 (71)
南建局新建

使字第 749
號 使 用 執

照，係供週

邊建築物進

出之私設通

路。 

(2)考量週邊進

出動線，如

維持該計畫

道路將造成

與 信 義 路

443 巷路口

過近，故該

路段予以廢

除。 
2.正新路以東

路段： 
(1)依道路二側

地主意願調

查 統 計 結

果，新豐段

692 、

692-1 、

692-2 、

694-2 、

694-5 、

694-6 、

696-2 、

697-2、698

地號等 6位

地主回函表

示不同意變

更，其土地

均座落於信

義路 417 巷

以東。 
(2) 查 信 義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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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417 巷業經

認定為現有

線 道 並 經

99年6月15
日新建課字

第 003 號指

定建築線在

案，考量該

現有巷道考

週邊進出動

線完整性，

及道路二側

地主通行權

益，信義路

417 巷以東

路段不予廢

除，並調整

名稱為廣場

用地 (兼供

道路使用)。 
(3)信義路 417

巷以西路段

之土地（新

豐段 703、

704 地號）

業領有 71

南建局使字

第 396 號及

397 號使用

執照，為保

障合法建物

之 地 主 權

益，故該路

段 予 以 廢

除。 
25 新化國

中 東

側、廣

道路用地 
（0.1006） 

 

住宅區 
（0.0938） 

1.本案於民國 75 年「變更新化都市計

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變更第 30 案

及 32 案，由綠地及住宅區變更為道

 建議准照公展

草案通過。 
1.依道路二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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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停六北

側東興

路 652
巷東側

南北向

6M 計

畫道路 

廣（停）用地 
（0.0068） 

路用地，惟至今未徵收開闢，且現況

已有 73 年取得建照之合法建物。 
2.該道路廢除後不影響道路兩側指定

建築線權益，爰予以廢除計畫道路，

恢復為原分區。 
3.依「臺南市都市計畫區土地變更負擔

公共設施審議原則」第六點第一款規

定，屬恢復原土地使用分區者免予回

饋。 

地主意願調

查 統 計 結

果，尚無地主

回函表示不

同意變更。 
2.該道路用地

迄今仍未徵

收開闢，且新

義段 677、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39-1、740、

740-1、741、

743、744 地

號土地業領

有（74）南建

局 使 字 第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802、803
號及（81）南

工局使字第

1826 號使用

執照，為保障

合法建物之

地主權益，且

道路廢除尚

不影響兩側

指定建築線

權益。 
26 灌溉設

施專用

區及原

「公兒

五」附

帶條件

住宅區 

灌溉設施專

用區 
（0.0100） 

住宅區（附） 
（0.0080） 
廣(停)用地

（附） 
（0.0020） 

1.配合重製疑義第 C-39 案提列變更案

件，灌溉設施專用區範圍內部分非屬

農田水利會之私有地，現況未坐落於

渠道內，且已無使用需求，故配合鄰

近分區變更為附帶條件住宅區及廣

(停)用地。 
2.原公四用地於民國 79 年「變更新化

都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

案通盤檢討）」變更為住宅區，並規

定以附帶條件方式開發。 

1.應依平均地權

條 例 相 關 規

定，先行擬具市

地 重 劃 計 畫

書，送經市地重

劃主管機關審

核通過後，再檢

具變更主要計

畫書、圖報由內

政部逕予核定

建 議 修 正 通

過。 
變更理由第 2
點「原公四用

地 」 應 屬 誤

繕，請修正為

「原公（兒）

五用地」。 

住宅區（附） 
（0.4295） 

住宅區（附） 
（0.2777） 

廣（停）用地

（附） 
（0.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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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附帶條件： 
1.應於本次

通盤檢討

發布實施

之日起二

年內另行

擬定細部

計畫（含配

置適當之

公共設施

用地與擬

具具體公

平合理之

事業及財

務計畫），

否則於下

次通盤檢

討變更恢

復為「第一

期公共設

施保留地

專案通盤

檢討」前之

公共設施

用地。 
2.將來擬定

細部計畫

時，應配設

足夠之公

園用地。 

附帶條件： 
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 

3.民國 96 年「變更新化都市計畫（第

二期通盤檢討）」時規定，二通發布

實施之日起 2 年內未擬定細計，於下

次通盤檢討變更恢復為「第一期公共

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前之公共

設施用地。惟迄今尚未依附帶條件規

定完成開發。 
4.考量地主開發意願及加速該地區開

發，修正原附帶條件規定，採市地重

劃方式開發，促進土地有效利用。 

後實施。 
2.如無法於內政

部都委會審議

通過並經本府

通知日起 3 年
內擬具市地重

劃計畫書，送經

市地重劃主管

機關審核通過

者，應於期限期

滿 前 敘 明 理

由，重新提會審

議延長上開開

發期程。 

27 原「綠

一」附

帶條件

住宅區 

住宅區(附) 
（0.1072） 

公（兒） 
用地 

（0.0968） 

1.原綠一用地於民國 79 年「第一期公

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變更為

住宅區，並規定以附帶條件方式開

發。 
2.96 年變更「新化都市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時規定，二通發布實施

 建議准照公展

草案通過。 

人行步道

（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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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附帶條件： 
1.應於本次

通盤檢討

發布實施

之日起二

年內另行

擬定細部

計畫（含配

置適當之

公共設施

用地與擬

具具體公

平合理之

事業及財

務計畫），

否則於下

次通盤檢

討變更恢

復為「第一

期公共設

施保留地

專案通盤

檢討」前之

公共設施

用地。 
2.將來擬定

細部計畫

時，應配設

足夠之公

園用地。 

 之日起二年內未擬定細計，於下次通

盤檢討變更恢復為「第一期公共設施

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前之公共設施

用地。惟迄今尚未依附帶條件規定完

成開發。 
3.變更範圍除新豐段 1042、1047-1 地

號等零星土地為私有（0.007 公頃），

其餘皆為公有。考量範圍完整性及公

地公用原則，爰予以變更為公（兒）

及人行步道用地。 

28 計畫區

西側、

南側農

業區、

原「 
公四」

附帶條

件住宅

區 

農業區 
（24.5073） 

住宅區(附) 
（16.2926） 

1.新化計畫人口為 25,000 人，惟現行

計畫住宅區面積可容納人口約

20,953人，住宅區面積尚不足 24,2820
公頃。又住宅區與商業區開闢率均已

高達 9 成，已趨於飽和，實有增加住

宅區之必要性。 
2.計畫區於民國 60 年擬定時原劃設 10
處公園用地，惟於民國 79 年「第一

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

將公園用地均予解編，致計畫區內尚

缺乏大型公園綠地。故於嘉南大圳南

側劃設綠帶以結合既有人行通道系

統，並劃設大面積兼滯洪功能之公園

用地串聯運動場用地及藍綠帶空

 請依初步建議

意見第八點修

正。 公園用地(附) 
（4.1915） 
停車場 
用地(附) 

（0.6390） 
綠地(附) 

（0.5319） 
道路用地(附) 
（2.6523） 
溝渠用地(附) 
（0.1853） 

溝渠用地兼供



21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道路使用(附) 
（0.0147） 

間，俾延續周邊休閒遊憩氛圍至嘉南

大圳上游，塑造低碳生態社區，以提

供新化區宜居之優質生活空間。 
3.計畫區內農業區面積僅 28.3190 公

頃，部分零星分布且現況實際多非耕

作使用，考量地方建設發展，除計畫

區東北側位於虎頭溪與嘉南大圳間

之農業區外，將本計畫區內地勢平坦

且相對地勢較高不易淹水之農業區

釋出調整為可發展用地，以彌補都市

發展用地之不足。 
4.原公四用地於民國 79 年「變更新化

都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

案通盤檢討)」變更為附帶條件住宅

區，迄今尚未依附帶條件完成開發。

另因其鄰虎頭溪河段土地屬淹水潛

勢區域，爰變更為公園用地並納入區

段徵收範圍，以加速開闢。 
5.廣停五用地已於民國 80 年徵收取

得，惟部分土地於民國 94 年經撤銷

徵收，為維持廣停五用地完整性，範

圍內已撤銷徵收之私有土地，納入區

段徵收區範圍一併取得。 
6.配合重製疑義第 E-15 及 B-21 案，查

都市計畫邊界與民國 84 年地籍圖重

測新義段界線大致相符，故依地籍重

測後新義段界線調整都市計畫範圍。 
7.考量道路系統，為連接都市計畫區外

既有道路，將部分非都市土地納入都

市計畫區範圍，並劃設為道路用地。 

附帶條件住

宅區

（0.7321） 

公園用地

(附)(公二) 
（0.7321） 

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 
（0.1677） 

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 
(附) 

（0.0686） 
住宅區(附) 
（0.0421） 

公園用地

(附)(公五) 
（0.0148） 
綠地(附) 

（0.0010） 

道路用地(附) 
（0.0412） 

道路用地 
（0.1171） 

住宅區(附) 
（0.1163） 

道路用地(附) 
（0.0008） 

商業區 
（0.0008） 

道路用地(附) 
（0.0008） 

灌溉設施專

用區 
（0.0063） 

綠地 
(附) 

（0.0063） 
非都市土地 
（0.0669） 

公園用地 
(附)(公二) 
（0.0015） 
公園用地 
(附)(公三) 
（0.0014） 

住宅區（附） 
（0.0575） 
道路用地(附) 
（0.0065） 

 附帶條件： 
以區段徵收方

式辦理開發。 
29 本計畫

區 
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 
刪除 為落實計畫分層管理，於本次通盤檢

討將主細計分離管制，將土地使用分

 建議准照公展

草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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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區管制要點納入細部計畫管制之。 
30 本計畫

區 
修訂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配合本次通盤檢討之變更內容更新修

訂之。 
 建議准照公展

草案通過。 
31 本計畫

區 
修訂都市防災計畫 配合本次通盤檢討之變更內容及相關

法令規定之更新修訂之。 
 建議准照公展

草案通過。 
32 本計畫

區 
修訂事業及財務計畫 配合公共設施開發面積增減調整，修

訂事業及財務計畫。 
 建議准照公展

草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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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變更案第 7案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正示意圖 

 

 

公展草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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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變更案第 23案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正示意圖 

 

公展草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專案小組建議修正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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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變更案第 24案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正示意圖 

 

 

公展草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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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小組建議修正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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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變更案第 28案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正示意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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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變更案第 28案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正示意圖 (二) 

 

 

公展草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專案小組建議修正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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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變更案第 28案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正示意圖 (三) 

 

 

公展草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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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變更案第 28案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正示意圖 (四) 

 

 

公展草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專案小組建議修正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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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變更案第 28案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正示意圖 (五) 

 

公展草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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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案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正變更後示意圖 

圖 4  變更案第 28案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正示意圖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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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變更新化都市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含計畫圖重製）案」公展及逾公展期

間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處理情形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1-1 李○敏 

新 豐 段

694-6 地號 

1.附地籍圖及土地所有

權狀各一份。 

2.新化區新豐段 694-6

號土地面積 87.92 平

方公尺寬 4.6 米長 19

米面對此條道路為計

劃道路 6 米寬此地段

地號面積由高等法院

判決可符合蓋建築房

屋居民。 

3.此條計劃道路又變更

為住宅區用地會影響

此地段開發建築造成

嚴重損失。 

1.建議此條巷道由民

治路往信義路 417 巷

道保留計劃道路。 

2.信義路 417巷往右側

可變更住宅區可保留

原本的住戶。 

建議酌予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24 案】 

理由： 

1.查信義路 417 巷業經

認定為現有巷道並經

指定建築線在案，考

量該現有巷道週邊進

出動線完整性，及道

路二側地主意願及通

行權益，信義路 417
巷以東路段不予廢

除，並調整名稱為廣

場用地 (兼供道路使

用)。 
2.信義路 417 巷以西路

段之土地，為保障合

法建物之地主權益，

該路段予以廢除。 
1-2 蔡張○露 

新豐段 485

地號 

接奉 105 年 7 月 7 日都

規字第 1050681580 號

復函敬惠。關於本人張

文露座落于新化區新豐

段 485號約 10台坪土地

究竟能否有機會徵收?

該地後面之灌溉水溝已

覆蓋水泥交通路面可通

行車輛，因變更後，是

否同樣徵收?本人年事

已高、重聽、步態不穩

不便出門，因此再奉函

請賜示知，瀆狎之處，

敬請指覆為禱，耑此頌

政安。 

484地號 20年未啟用是

否還於民，可合併 485

號地建房舍? 

 

併人陳第逾 1-1 案專案

小組初步建議意見，提

請大會討論。 

1-3 吳○財 

新豐段 480

地號 

陳情人所有座落台南市

新化區新豐段 480 號編

訂為都市計劃綠地，歷

經數拾年均未開發，所

有權人僅存 481 號前後

無通路，出入不方便影

響通行，懇請鈞長鑑核

將已徵收 480 號土地，

返由陳情人買回以資使

請被徵收新豐段 480號

土地返還原所有權人

買回。 

併人陳第逾 1-1 案專案

小組初步建議意見，提

請大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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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用甚感德便。 

1-4 張○凌 

台南市新化

區協興里忠

孝路 192-6

號 

依經濟部中央地質研究

所查詢系統公告得知，

體育公園東邊為土壤液

化潛勢區（1 級），並不

適合規畫成為住宅區使

用。 

 

1.體育公園東邊目前

是沼澤地（依新化地

政查詢系統百年地圖

得知），該區平日並不

乾涸，逢雨必積，水

多日不消，像是現代

滯洪池。若能將該 1

級土壤液化潛勢區建

設成生態池，既可舒

緩下游信義路健康路

口（衛生所）以西及

大智路（圓環）（洋仔）

一帶淹水問題，又有

良好生態循環。 

2.新化體育公園使用

率非常高，希望能再

將東邊的沼澤地（1

級土壤液化潛勢區）

納入腹地增加其完整

性。 

建議酌予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28 案】 

理由： 

依修正後方案，考量高

程及區位適宜性等，將

新化體育公園東側劃設

為公園用地（公五）。 

1-5 林○位等 19

人 

1.所有住戶房屋為申請

合法建照建築，在此

居住四、五十年以

上，既有私人巷弄道

路和排水溝渠，自成

社區和人文景觀，實

無區段徵收重新規劃

必要，無需增加公共

設施，區段徵收重劃

也未能增加此社區人

口容納。 

2.區段徵收將導致所有

住戶無家可歸，違反

人民居住自由和未來

現有社區住戶安置問

題。 

3.如按原位置保留分

配，多數住戶實無力

繳納地價差額。 

4.社區住戶如名冊，無

意願參與區段徵收計

畫。 

補充意見 

1.感謝貴單位回覆（發

文字號府都規字第

1050854932 號），本社

祈政府考量民意和疾

苦，懇請此社區不列入

區段徵收，直接變更地

目為建築用地或保留

現有地目和現況。 

建議未便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28 案】 

理由： 

考量剔除區段徵收範圍

將影響土地使用規劃與

街廓分配，且無道路可

供進出造成裡地，故仍

予納入區段徵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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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區住戶再一次陳情表

達無意願列入都更區

段徵收。 

2.呈請保留本社區現

狀，以利社區住戶安

居樂業，造成不必要

的住戶安置困擾和民

怨。如都更區段徵收

面積不足考量，擬建

議往南擴大徵收面積

至知母義外環道路。 

1-6 台灣自來水

股份有限公

司第六區管

理處 

新 平 段

725-1 地號 

1.依據貴局 105 年 6 月

24 日南市都規字第

1050621169 號 函 辦

理。 

2.旨揭土地位於本公司

工務所之辦公場址

內，係分割自新市區

新平段 725 地號（重

測前為新化段王公廟

小段 535-6 地號），原

先使用執照係以重測

前之地號申請建築，

該建物經貴府建設局

審核後准予給照使

用，敬請貴局考量建

物之完整性與使用執

照之合法性，請同意

一併將旨揭土地變更

為自來水事業用地以

符合現況使用情形。 

敬請貴局考量建物之

完整性與使用執照之

合法性，請同意一併將

旨揭土地變更為自來

水事業用地以符合現

況使用情形。 

 

建議酌予採納 (詳圖

5)。 

修正內容： 

配合自來水公司使用範

圍，部分道路用地變更

為自來水事業用地。 

理由： 

考量合法建物之完整

性，配合現況已開闢道

路，維持計畫道路寬度

24公尺，依現況酌予調

整將部分道路用地變更

為自來水事業用地。 

1-7 黃○璋 

新義段 29-3

地號 

變更新化都市計劃（第

三次通盤檢討）區段徵

收 D 區中，信義路 113

巷規劃出一塊無意義的

突出區域。此區域為新

化區新義段 29-3 地

號，其面積為 50.87m2 

（約 15.39 坪）。此區既

已規劃連接信義路 131

巷與 113 巷的東西向道

路，且 113 巷現也為 8

米寬道路，此突出區域

實屬無意義。 

故懇請新化區公所、台

南市政府都發局及內

政部等相關單位將此

地變更為住宅用地，還

利於民。 

建議未便採納。 

理由： 

1.新義段 29-3 地號土地

係於 60 年 4 月 20 日

擬定都市計畫時，劃

設為道路用地。 
2.廢除該囊底路將影響

道路東側地主指定建

築線權益，仍予維持

計畫道路。 

1-8 黃○璋 

新義段 12地

號 

新化區新義段 12 地號

其面積 122.12 m2 （約

36.94 坪）位於第三次

故本人建議，因此地位

於公園預定地西側，緊

靠住宅用地，同時面積

建議未便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28 案】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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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通盤檢討 D 區。此次都

市計劃將此地劃入公園

用地（公二附）。然而通

盤檢討上陳至台南市都

發局與內政部曠日費

時。即便發佈實施，政

府進行徵收所需時日也

難以估計，按常理預測

10年內不一定有結果。

因此，在政府尚未完成

徵收前，此地等於被鎖

死，除無法進行開發，

也無人願意購買。 

不大，僅約 36.94 坪，

若變更為住宅用地，並

不影響公園開發，且此

地地價稅也一直在繳

交，且交易不能進行，

可否於未解編前停徵

相關稅賦。 

1.新義段 12地號土地係

於 60 年 4 月 20 日擬

定都市計畫時，劃設

為公園用地。79 年 12
月 14日辦理第一期公

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

盤檢討時，變更為附

帶條件住宅區，但遲

未開發。96 年 8 月 10
日辦理第二次通盤檢

討時，附帶條件規定

應於發布實施之日起

二年內另擬細部計

畫，否則於下次通盤

檢討恢復為「第一期

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

通盤檢討」前之公共

設施用地，惟迄今仍

未依附帶條件辦理開

發。 
2.為解決未完成附帶條

件地區，且考量其鄰

虎頭溪河段屬淹水潛

勢區域，故檢討變更

為公園用地並納入區

段徵收範圍，以加速

開闢。 
3.另納入區段徵收範圍

土地，有關地價補償

地主可選擇以市價補

償（領現），或以徵收

後可供建築之抵價地

折算抵付（領地）。如

以領地補償，地主配

回土地均為住宅區，

並以公開抽籤由土地

所有權人自行選擇分

配街廓為原則。。 
4.有關陳情停繳稅賦事

宜，非屬都市計畫實

質變更範疇。 

1-9 蔡○仁 

新 興 段

762-1 地號 

新化區新興段 764 地號

變更為溝渠用地，埋設

涵管（洞）作為雨水排

水使用，已綽綽有餘，

環邊空間地剩餘寬大，

新化區新興段 762-1地

號變更為建地（住宅

區）。 

 

建議未便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11 案】 

理由： 

水利局列席人員表示，

目前正辦理「臺南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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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完全不需要併用到鄰邊

762-1地號。762-1地號

與本人居住建物（761

地號）確實一併在使

用。請不要將 762-1 地

號變更為溝渠用地。 

化區雨水下水道系統檢

討規劃委託服務案」，刻

檢討雨水下水道管線規

劃，尚未確認範圍界

線，建議仍變更為溝渠

用地，預留所需土地以

免造成二次變更。 

1-10 李○敏 

新 豐 段

694-6 地號 

此條計劃道路如變更為

住宅區用地會影響此地

段開發建築造成嚴重損

失。 

建議此條巷道由民治

路往信義路 417巷道保

留原本的計劃道路。 

併人陳第 1-1 案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意見。 

【涉及變更案第 24 案】 

1-11 楊○朗 

新 東 段

772 、 772-1

地號 

綠二位於住宅區間，該

地新東段 772、772-1地

號私有地，已有另行計

畫使用，綠二除夾於住

宅區間且鄰近其他綠地

及新化體育公園之運動

用地，整個公設幾乎集

中在整個都計範圍以

南，編綠二為綠地似非

恰當且非必須目的，依

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

條:．．．依據發展情況，

並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

之變更，對非必要之公

共設施用地，應變更其

使用。 

建請將綠二解編，變更

為住宅區，使土地能達

到有效利用。請將陳情

後續處理情形函文回

覆陳情人，謝謝。 

建議未便採納。 

理由： 

1.依內政部訂頒之「都

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

地檢討變更作業原

則」，為維護環境品

質，增進都市景觀風

貌，檢討後之都市計

畫遊憩用地（公園、

綠地、廣場、體育場

所及兒童遊樂場用地

等都市計畫法第 45條
規定之項目）應不低

於檢討檢討前之服務

水準，考量綠地用地

係屬地區重要開放空

間，仍有劃設需求。 
2.該綠地位於②-2-18M

及③-8-15M 交會處之

三角形區塊，規劃目

的係作為交叉路口槽

化及緩衝綠地，且形

狀亦難以建築開發。 

1-12 李黃○君 

等 3人 

新豐段 513

地號 

新化地區經濟躊躇不

前，發展緩慢，人口從

30年前四十萬人，到目

前則還不增反減，歸究

主因為下列所述，當政

官員及都計委員不可不

重視。 

新化地區幾乎所有重要

幹道兩旁都編訂為停車

場用地並徵收（尤其連

絡台南都會中心永康地

區的中山路圓環起的道

路兩旁的廣停三），長期

1.把中山路兩旁的廣

停（三）土地解除徵

收，由原地主購回。 

2.將廣停（三）土地改

編訂為住宅用地或商

業用地。以便和新化

圓環的商業區及住宅

區串聯共同開發，向

台南都會中心的經濟

發展前進。 

併人陳第逾 1-1 案專案

小組初步建議意見，提

請大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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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阻礙地方的建設及發展

性，難怪經濟會越來越

差，賺錢不易造成年輕

人口外移，居民逐漸減

少、老化、沒人潮，那

有車子。沒車子編訂那

麼多的停車場又有何用

處，只會阻礙地區經濟

發展，何況目前各城市

都在建立體停車場減少

土地浪費，並加強連絡

都會中心主要幹道兩旁

的土地開發及建設，以

促進與都會中心的串

聯，無縫接軌，繁榮地

區經濟。 

要新化地區經濟起飛發

展必須從新化地區連絡

台南都會區主要幹道的

中山路兩旁的土地開發

起，要開發首先建請政

府官員把廣停三的緊箍

咒解除，開放給原地主

去開發建設經營，就能

快速的幫助新化地區經

濟起飛發展，能如此，

人潮會復甦，有人潮一

定帶動錢潮，有錢潮，

政府機關就能增加稅

收，政府有稅收，新化

區居民的福利就能共

享。何樂而不為，新化

地區的經濟發展已落後

其他，臺南都心的衛星

城市 30 年了，今日不

做，明日會後悔啊! 

1-13 陳○恆 

新化區太平

街一五 O 巷

一一九號 

新化區（大目降）地理

位置與鄰區稍有差異，

怎麼說，它穩座在南化

水庫，曾文水庫，烏山

頭水庫邊緣，其出口。

鄰居並有虎頭水埤，早

幾年前新化區曾有遭水

災。今日記憶猶新，為

減少洪災危險，民眾財

產損失，敝人在此好像

提出另外問題，我認為

建議水道不要加蓋及

加強防洪，並建議工業

區不要再擴大。 

1.有關水道加蓋及加強

防洪，係屬排水規劃

設計事宜，非屬都市

計畫實質變更範疇，

轉知水利主管機關

（水利局）妥處。。 
2.本計畫區內未劃設工

業區，且本次檢討內

容亦未涉及工業區擴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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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非常重要的就是水道不

要加蓋，不但不要加

蓋，還要在計畫中列入

防洪條款，不然，蓋很

好的樓房，很好的車

庫，很好的道路，到時

候，洪水無情，民眾損

失，呼天天不應，呼地

地不鳴。到時只有悔之

晚矣。 

另外一點建議，就是太

平街 150 巷底，工業區

不要再擴大了，也要注

意環保嗎?我家在協興

里住了四十多年，我利

用這點時間，說出一點

肺腑之言，敬祈都市改

變長官予以參考。敬

謝。賜惠。 

1-14 張○枝 

台南市新化

區太平街 48

巷 7-3 號 

1.感謝政府德政，正視

新化荒廢已久之都市

計劃，願意辦理第三

次新化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以解決新化都市

發展之問題。 

2.公告之版本為「區段

徵收」，從歷年他案顯

示:「市地重劃」阻力

較小、較易進行。尤

其公告之地段位屬都

市計畫區內，且有多

數建築物，唯恐反對

者較多;個人建議鈞

府採取「市地重劃」

方式進行，就近分配

土地，應該會得到較

多的認同，以期計畫

順利完成。 

建議鈞府採取「市地重

劃」方式進行。 

建議未便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28 案】 

理由： 

依行政院 79 年 8 月 10
日台內字第 23088 號

函，凡都市計畫擴大、

新訂或農業區、保護區

變更為建築用地時，一

律採區段徵收方式開

發。 

1-15 周○宗 

知 母 義 段

1420 地號 

新化往關廟方向（中正

路）道路已拓寬為四線

車道。聽長輩說已列為

都市計畫區，當初有要

編列為建地，事實上該

區已有部分為建地，本

地號可否申請為建地

（現在地目為農地）。 

擬請將知母義段 1420

地號變更為建地。 

建議未便採納。 

理由： 

知母義段 1420 地號位

屬於非都市土地，目前

尚無該地區擴大都市計

畫範圍之發展需求。 

1-16 江○瑞 洋子區域遇大雨會有淹 整體都市計劃建議應 洋子地區位屬於非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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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門牌號)新

化區豐榮里

洋子 72 號 

水或排水不良的情形。 改善排水設施，現洋子

地區的排水遇大雨（自

88 風災後已經多次淹

水）會淹水或排水困

難。 

土地，有關改善排水設

施，係屬排水規劃設計

事宜，轉知水利主管機

關（水利局）妥處。 

1-17 蘇○泉 

新安段 

962、 

959 地號 

新化區「第一市場用

地」，依據新化都市計劃

第二次通盤檢討，於民

國 93年 12月 27日召開

第三次委員會之會議資

料中明確指出「市一用

地於民國六十年計畫擬

定時，誤將鄰近非市場

使用且已興建有合法建

物之私有土地一併劃

入。」由此可知，既是

誤劃，實為行政疏忽，

理應無條件的恢復私有

土地之原地目，這才符

合目前蔡政府和民進黨

所追求的「正義」；追討

國民黨的不當黨產是正

義的展現，那政府歸還

不當取得的百姓財產才

是「真正的正義」，這也

是平民百姓的期盼，敬

請有為的市政府查照辦

理。 

「市一市場用地」被誤

劃的私有建物中「蘇家

古厝」已有一百七十五

年歷史，為閩南式建

築；來台始祖蘇遜順生

有二子：長子振德，敕

授鄉欽賓；次子振芳，

誥封軍功五品，皆為地

方士紳。振芳子：有

志、有福，其中蘇有志

為抗日英雄（新化虎頭

埤立有銅像紀念），蘇

家 古 厝 就 是 有 志 出

生、成長之處。基於以

上如市政府認為有保

存為三級古蹟的歷史

價值，懇請市府全力協

助修護，成為「大目降

文化園區」的參觀重

點，又能維護地主的產

權和使用權，此為兩全

其美的方法，可請文化

局和地主進行協商。其

二：此次新化區都更，

區公所會得到許多住

宅用地，如以徵收方

式，以地易地許可的

話，可請區公所與地主

協商；將這拖延 45 年

的市場用地，影響蘇家

古厝之事圓滿解決。 

建議未便採納，提請大

會確認。 

理由： 

考量蘇家古厝具歷史價

值意義，故維持原計

畫。後續如文化資產處

另有擬具保存計畫，再

視實際需要另案循法定

程序辦理。 

1-18 翰○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 

新 豐 段

674、686 地

號 

為民所有坐落台南市新

化區新豐段第 674、686

地號等二筆土地，敬請

於本次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將灌溉設施專用區修

正變更為住宅區以符實

際。 

查社會變遷、經濟繁

榮、人口集中乃為社會

發展之必然現象，上述

宗地現況面臨 12 米道

將灌溉設施專用區修

正變更為住宅區以符

實際。 

建議未便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14 案】 

理由： 

水利局列席人員表示，

目前正辦理「臺南市新

化區雨水下水道系統檢

討規劃委託服務案」，刻

檢討雨水下水道管線規

劃，尚未確認範圍界

線，建議仍變更為溝渠

用地，預留所需土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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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路且位處人口密集住宅

區，對面商家市集車水

馬龍人聲鼎沸，與都市

計分區使用編定為部分

住宅區、部分灌溉設施

專用區大相逕庭。且目

前無農田排水灌溉功

能，請考慮與鄰近土地

的發展同步，變更為與

鄰地相同性質的住宅區

以順應都市發展腳步。 

免造成二次變更。 

1-19 李○順 

新 豐 段

680、682、684

地號 

為民所有坐落台南市新

化區新豐段第 680、

682、684等三筆土地，

敬請於本次都市計畫通

盤檢討將灌溉設施專用

區修正變更為住宅區以

符實際。 

查社會變遷、經濟繁

榮、人口集中乃為社會

發展之必然現象，上述

宗地現況面臨 12 米道

路且位處人口密集住宅

區，對面商家市集車水

馬龍人聲鼎沸，與都市

計分區使用編定為部分

住宅區、部分灌溉設施

專用區大相逕庭。且目

前無農田排水灌溉功

能，請考慮與鄰近土地

的發展同步，變更為與

鄰地相同性質的住宅區

以順應都市發展腳步。 

將灌溉設施專用區修

正變更為住宅區以符

實際。 

建議未便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14 案】 

理由： 

水利局列席人員表示，

目前正辦理「臺南市新

化區雨水下水道系統檢

討規劃委託服務案」，刻

檢討雨水下水道管線規

劃，尚未確認範圍界

線，建議仍變更為溝渠

用地，預留所需土地以

免造成二次變更。 

1-20 茅○吉 

新安段 952

地號 

市府既然利用公權力將

地目變為市場用地，要

實行如果不能實行，請

市府變回原來建地給市

民使用。 

這塊市場用地禁建到今

經過漫長時間，使這土

地不能使用。 

正值這次變更新化都

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之際，懇請市府將

此 地 目 變 回 原 來 建

地，亦或以市價徵收。 

千萬別讓善良的百姓

走入抗爭之路。 

建議未便採納，提請大

會確認。 

理由： 

陳情土地與蘇家古厝相

鄰，且同屬市場用地（市

1），考量蘇家古厝具歷

史價值意義及週邊範圍

完整性，故維持原計

畫。後續如文化資產處

另有擬具保存計畫，再

視實際需要另案循法定

程序辦理。 

1-21 何○宜等 

9人 

1.新化都市計畫，向以

丁字路聞名，迄今尚

改編為商業區並還地

於民，從事商業活動，

併人陳第逾 1-1 案專案

小組初步建議意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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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位置如第陳

情書 3 頁之

標示 

有超過 20年上已徵收

未開闢之用地，例如

廣（停）三、廣（停）

五…等；現行公共設

施市場用地之市二

（即聯興市場），實際

上已是沒落，並且被

臨近的黃昏市場所取

代，更是名存實亡，

請參閱計畫書 P.74說

明，難道這樣的計畫

還要繼續保留嗎?對

於因計畫錯誤導致道

路閒置，計畫書中也

尚未提及，新化市民

常自忖其背後之利益

究竟為何?2013 年更

有市議員針對不當規

劃所衍生之爭議，為

民喉舌！ 

吾等深感於此，誠摯

希望 鈞長鑒察新化

區不當之規畫並予以

重新評估，改編改

正，勿陷於與民爭地

之污名。 

2.本陳情係針對區內廣

（停）三之規畫尚欠

周詳之處提供意見，

希相關作業人員能實

地勘察： 

(1)位置：廣停三位於省

道台 20 線新化圓環

通往永康區、台南市

方向主要聯外道路

之二側，面臨車流量

大，車速也快，交通

意外事故頻傳之路

段，請參閱計畫書

P.83~87，由圖 5-6-2

中可看出其位置猶

如咽喉、瓶頸，險象

環生。 

(2)形狀：計畫中 P.153

圖8-2-1亦可看出其

形狀為狹長型且帶

彎曲，若實際由永康

以復甦繁榮的景氣，提

升新化的入口意象。 

請大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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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方向往新化圓環方

向行駛，因路線右

彎，視野相對變短，

對於停車所需之動

線以及民眾步行動

線，其安全勘慮。再

者，其間又有大小巷

道截段，巷道出入車

輛亦不少，生命財產

備受威脅。 

(3)深淺：扣除預留給住

戶出入之空間，其深

度亦僅足夠提供一

輛車，試問，這樣能

停多少車輛； 

(4)若廣（停）三做為廣

場使用，試想，民眾

於此不連續區塊進

出、活動，其生命安

全豈可枉顧? 

3.中山路、中正路為新

化重要道路，將二側

規畫為廣場或廣停，

實屬可惜，綜觀大台

南各區之廣場或廣

停，無不設置於次要

或非主要道路上，更

可讓外來遊客步行於

其間，深入了解在地

風土民情。 

4.自 82 年徵收後，這

23 年來，主管機關流

於放任不管，且從計

劃書 P.207 中得知，

其預定完成期限完全

未知，多年來，有非

原土地所有人據地為

己有，主管機關人員

因熟諳法律，對吾等

市井小民開收租金

（並追溯五年），殊不

察吾等住戶為出入安

全，自費鋪設水泥

地，平日整理門前環

境以免雜草叢生，機

關單位卻對不當規

劃，完全沒視！誠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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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希望收到此陳情意見

表之高官首長，深悉

吾等小民心聲，不負

吾等眾望，唯有透過

商業活動，才能提升

經濟及在地產業，促

進新化的發展。 

1-22 何○宜等 

9人 

新 水 段

807、815、816

地號 

新興段 989

地號 

新 水 段

805、819、821

地號 

新興段 979

地號 

新化地區經濟躊躇不

前，發展緩慢，人口從

30年前四十萬人，到目

前則還不增反減，歸究

主因為下列所述，當政

官員及都計委員不可不

重視。 

新化地區幾乎所有重要

幹道兩旁都編訂為停車

場用地並徵收（尤其連

絡台南都會中心永康地

區的中山路圓環起的道

路兩旁的廣停三），長期

阻礙地方的建設及發展

性，難怪經濟會越來越

差，賺錢不易造成年輕

人口外移，居民逐漸減

少、老化、沒人潮，那

有車子。沒車子編訂那

麼多的停車場又有何用

處，只會阻礙地區經濟

發展，何況目前各城市

都在建立體停車場減少

土地浪費，並加強連絡

都會中心主要幹道兩旁

的土地開發及建設，以

促進與都會中心的串

聯，無縫接軌，繁榮地

區經濟。 

要新化地區經濟起飛發

展必須從新化地區連絡

台南都會區主要幹道的

中山路兩旁的土地開發

起，要開發首先建請政

府官員把廣停三的緊箍

咒解除，開放給原地主

去開發建設經營，就能

快速的幫助新化地區經

濟起飛發展，能如此，

人潮會復甦，有人潮一

1.把中山路兩旁的廣

停（三）土地解除徵

收、由原地主購回。 

2.將廣停（三）土地改

編定為住宅用地或商

業用地。以便和新化

圓環的商業區及住宅

區串聯共同開發，向

台南都會中心的經濟

發展前進。 

併人陳第逾 1-1 案專案

小組初步建議意見，提

請大會討論。 



 
 
 

44 

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定帶動錢潮，有錢潮，

政府機關就能增加稅

收，政府有稅收，新化

區居民的福利就能共

享。何樂而不為，新化

地區的經濟發展已落後

其他，台南都心的衛星

城市 30 年了，今日不

做，明日會後悔啊! 

1-23 蘇○信 

新安段 962、 

959 地號 

新化區「第一市場用

地」，依據新化都市計劃

第二次通盤檢討，於民

國 93年 12月 27日召開

第三次委員會之會議資

料中明確指出「市一用

地於民國六十年計畫擬

定時，誤將鄰近非市場

使用且已興建有合法建

物之私有土地一併劃

入。」由此可知，既是

誤劃，實為行政疏忽，

理應無條件的恢復私有

土地之原地目，這才符

合目前蔡政府和民進黨

所追求的「正義」；追討

國民黨的不當黨產是正

義的展現，那政府歸還

不當取得的百姓財產才

是「真正的正義」，這也

是平民百姓的期盼，敬

請有為的市政府查照辦

理。 

「市一市場用地」被誤

劃的私有建物中「蘇家

古厝」已有一百七十五

年歷史，為閩南式建

築；來台始祖蘇遜順生

有二子：長子振德，敕

授鄉欽賓；次子振芳，

誥封軍功五品，皆為地

方士紳。振芳子：有

志、有福，其中蘇有志

為抗日英雄（新化虎頭

埤立有銅像紀念），蘇

家 古 厝 就 是 有 志 出

生、成長之處。基於以

上如市政府認為有保

存為三級古蹟的歷史

價值，懇請市府全力協

助修護，成為「大目降

文化園區」的參觀重

點，又能維護地主的產

權和使用權，此為兩全

其美的方法，可請文化

局和地主進行協商。其

二：此次新化區都更，

區公所會得到許多住

宅用地，如以徵收方

式，以地易地許可的

話，可請區公所與地主

協商；將這拖延 45 年

的市場用地，影響蘇家

古厝之事圓滿解決。 

併人陳第 1-17 案專案

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1-24 蘇○義 

新安段 962、 

959 地號 

1-25 蘇蔡○喜等 

6人 

新 安 段

962、959 地

號 

1-26 蘇○烈 

新 安 段

944、 947、

948、 949、

959、961、962

地號 

1-27 黃○華 

 

1.感謝政府德政，正視

新化荒廢已久之都市

計劃，願意辦理第三

次新化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以解決新化都市

發展之問題。 

2.公告之版本為『區段

建議鈞府採取「市地重

劃」方式進行。 

併人陳第 1-14 案專案

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涉及變更案第 28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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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徵收』，從歷年他案顯

示：『市地重劃』阻力

較小，較易進行。尤

其公告之地段位屬都

市計畫區內，且有多

數建築物，唯恐反對

者較多；個人建議鈞

府採取『市地重劃』

方式進行，就近分配

土地，應該會得到較

多的認同，以期計畫

順利完成。 

1-28 謝○宸 

新 義 段

948、990、991

地號 

本次三通計畫案，人口

預測分析不完備而有高

估之慮，又現況可容納

人口數分析亦有謬誤以

致低估，故本次變更 28

案新釋出之 16,2926 公

頃住宅區明顯超過合理

供給量。在人口及土地

之供需分析過於草率且

有違誤之情形下，又與

臺南市空間發展策略相

關計畫牴觸，是以變更

28 案之必要性並不成

立，對於新化區之發展

殆無正面助益，絕非民

眾之福。 

 

1.再檢討計畫書之人

口現況分析及人口預

測，以合理且正確的

方式重新提出新化都

市計畫區未來十年

（計畫目標年 115 

年）之預測人口數。 

2.撤銷「變更 28 案」。

本案採區段徵收，影

響原居民及地主權益

甚鉅，應俟有明確之

發展事證時，再行檢

討都市計畫擴張或變

更分區之可行性，而

非在供給足夠或需求

不明狀況下貿然強行

開發，此舉將造成全

區住宅土地供過於

求，官民雙輸。 

3.應納入促進整體公

共運輸之構想並研提

可行之實質作為，以

加強新化對外公共運

輸服務；抑或導入 TOD

發展策略，以利新化

區之永續發展。 

建議未便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28 案】 

理由： 

1.計畫人口預測係採用

數學模型推估、依自

然與社會增加趨勢推

估法、商業服務產業

衍生居住人口預測推

估及可容納人口總數

推估等預測方法，經

檢討仍維持現行計畫

人口 25,000 人。 
2.現況住宅區及商業區

之使用率均達 90％以

上，已趨於飽和，尚

有增加住宅區之需

求。 
3.有關公共運輸構想，

交通局已設置新化轉

運站，另研議將市場

用地（市三）檢討變

更為交通用地之相關

需求，俟邀集相關單

位協商確認方案後，

後續視實際需要再另

以人陳案錄案或另案

循法定程序辦理。 
1-29 陳○宏 1.區段徵收範圍位於新

化南區，與市中心有

嘉南大圳阻隔，應可

規劃道路與市區連

接，增加交通便利。 

2.區段徵收範圍部分街

1.「正新南路 89巷｣向

南延伸，於「體育公

園｣東側開闢銜接道

路。道路與體育公園

之間畸零地編為廣停

用地，以利遊客停

建議部分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28 案】 

理由： 

依修正後方案，考量原

公展草案規劃之住宅區

街廓深度過大，為利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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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廓太大，不利未來規

劃與發展，應把握未

開發之前，增設南北

向道路，一次規劃到

位。 

車。 

2.「和平街 31巷｣向南

延伸，於「公五｣東側

開闢銜接道路。美士

堡幼兒園與公五之間

畸零地編為廣停用

地，以利遊客停車。 

續區段徵收配地作業，

街廓深度以 60 至 80 公

尺為原則，酌予調整土

地使用配置及道路系

統。另配合合法建物分

佈情形、高程及區位適

宜性等，酌予調整公園

用地及停車場用地等公

共設施用地。 

1-30 康○崇 

新 義 段

960、 962、

976、976-1、

976-4 、

1115 、

1240、1241、

1256 等地號 

本次變更計劃中，新化

體育公園大門左右兩側

土地現況為多座墳墓，

縱日後墳墓遷移改成住

宅區恐影響住戶安寧，

且影響領回抵價地之權

利，建議變更為廣場或

羽、網球運動場。 

建議體育公園大門左

右兩側土地變更為廣

場或羽、網球運動場。 

建議酌予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28 案】 

理由： 

依修正後方案，考量高

程及區位適宜性等，將

新化體育公園東側劃設

為公園用地（公五）。 

1-31 本次變更案 5-1 案，住

宅區內道路設計將造成

日後部份土地成「路衝｣

影響土地所有權人領回

抵價地權利。 

建請以棋盤式概念設

計新設道路（增設黃色

部分為道路）不但可便

利未來住宅區內住戶

通行，也可避免「路衝

｣影響抵價地價值。 

建議酌予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28 案】 

理由： 

依修正後方案，考量原

公展草案規劃之住宅區

街廓深度過大，為利後

續區段徵收配地作業，

街廓深度以 60 至 80 公

尺為原則，酌予調整土

地使用配置及道路系

統。另道路系統劃設原

則避免無尾巷或銜接寬

度不一致，以免造成交

通瓶頸。 

1-32 本次通盤檢討後，如依

5-1、5-2、5-3 案變更

後，上述地區皆變為住

宅區，勢必增加人車之

進出，中興路 587 巷及

中正路 200 巷現況分別

為 3.8 公尺柏油路與 4

公尺柏油路（不含水溝

蓋）路面狹小。 

建議於本計劃 5-1、

5-2、5-3 增設計劃道路

（綠線部分）與原有農

路結合，使路面拓寬，

方便日後住戶進出，以

中興路 587巷而言如未

拓寬將造成日後會車

困難。 

建議酌予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28 案】 

理由： 

依修正後方案，配合現

有道路系統，將東側及

南側原位屬非都市土地

之現有農路一併納入區

段徵收範圍予以變更，

並酌予拓寬做為東西向

交通連結之主要聯外道

路。 
1-33 蘇○哲 

新安段

962、946、

947、948、949

地號 

新化區「第一市場用

地」，依據新化都市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於民

國 93 年 12 月 207 日召

開地第三次委員會之會

「市一市場用地」被誤

劃的私有建物中「蘇家

古厝」已有一百七十五

年歷史，為閩南式建

築；來台始祖蘇遜順生

併人陳第 1-17 案專案

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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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1-34 蘇○峰 

新 安 段

959、 946、

947、948、949

地號 

議資料中明確指出「市

一用地於民國六十年計

畫擬定時，誤將鄰近非

市場使用且已興建有合

法建物之私有土地一併

劃入。」由此可見，既

是誤劃，實為行政疏

忽，理應無條件地恢復

私有土地之原地目，這

才符合目前蔡政府和民

進黨追求的「正義」；追

討國民黨的不當黨產是

正義的展現，那政府歸

還不當取得的百姓財產

才是「真正的正義」，這

也是平民百姓的期盼，

敬請有為的市政府查照

辦理。 

有二子；長子振德，勅

授鄉欽賓；次子振芳，

誥封軍功五品，皆為地

方士紳。振芳子 :有

志、有福，情中蘇有志

為抗日英雄（新化虎頭

埤立有銅像紀念），蘇

家古厝就是有志出、成

長之處。基於以上如市

政府認為有保存為三

級古蹟的歷史價值，懇

請市政府全力協助修

護，成為「大目降文化

園區」的參觀重點，又

能維護地主的產權和

使用權，此為兩全其美

的方法，可請文化局和

地主進行協商。其二:

此次新化區都更，區公

所 會 得 許 多 住 宅 用

地，如以徵收方式，以

地易地許可的話，可請

區公所與地主協商;將

這拖延 45 年的市場用

地，影響蘇家古厝之事

圓滿解決。 

1-35 林○壎 

等 4人 

新義段 14、

14-1 地號 

1.陳情人所有土地新義

段 14，14-1地號，原

劃定為公園用地，數

十年不能使用，影響

權益甚巨；二通時，

又以整體開發住宅區

附帶條件，將公共設

施用地取得歸責於陳

情人的責任；本次通

盤檢討(三通)時，規

劃為公二用地，並劃

入區段徵收範圍，而

政府執行區段徵收時

程又遙遙無期，則陳

情人的土地似乎又被

判另一回的公共設施

無期徒刑，且政府又

將公共設施的環境維

護，完全課責以陳情

人，數十年來政府(區

公所)完全只會用公

1.陳情人新義段 14 地

號土地，建議委員會

應依內政部承諾監察

院事項，限期要求台

南市政府按市價辦理

公共設施徵收，不應

再利用通盤檢討機

會，將陳情人土地在

判公共設施無期徒刑

的泥沼中。 

2.陳情人土地臨現有

道路，可指定建築

線，直接開發。且依

102 年 5 月虎頭溪排

水改善工程都市計畫

個案變更書，承諾同

意解編為住宅區。陳

情人等願依李部長

「公共設施用地減半

徵收｣精神，捐贈同地

號一半面積回饋政

建議未便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28 案】 

理由： 

1.新義段 14、14-1 地號

土地係於 60年 4月 20
日擬定都市計畫時，

劃設為公園用地。79
年 12 月 14 日辦理第

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

專案通盤檢討時，變

更為附帶條件住宅

區，但遲未開發。96
年 8 月 10 日辦理第二

次通盤檢討時，附帶

條件規定應於發布實

施之日起二年內另擬

細部計畫，否則於下

次通盤檢討恢復為

「第一期公共設施保

留地專案通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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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文罰錢，不負責。今

陳情人土地既被劃為

公共設施用地，卑微

的期望就請政府依法

按市價辦理徵收，放

過陳情人。 

2.民國 102 年 5 月公布

之｢變更新化都市計

畫（部分住宅區(附)

為河川區）（配合易淹

水地區虎頭溪排水帝

溪橋上游段改善工

程）書｣中，「二、附

帶條件住宅區補充說

明：……(三)本案變

更部分住宅區(附帶

條件)為河川區，餘未

變更之住宅區(附帶

條件)之腹地尚符一

般住宅街廓尺度，且

無造成畸零地，另本

府已於 102 年度辦理

新化都市計畫第三次

通盤檢討，將辦理地

主意願調查，再行研

擬檢討變更。｣該個案

變更計畫書已明確承

諾，除徵收本分區部

分土地做為排水工程

用地，已同意解編為

住宅區。 

3.因此陳情  於本次第

三次通盤檢討時，依

監察院 101年 12月 18

日針對都市計劃公共

設施保留地約詢內政

部，其中所提「逾數

十年不取得又不主動

解編之公共設施保留

地問題，應如何解決｣

問題，內政部李部長

承諾事項辦理解編，

提出公共設施用地減

半徵收精神辦理。 

府。 

3.如若執意以區段徵

收辦理本案，則應要

求執行單位詳實編列

具體可行財務計畫，

執行年期，逾越年

限，即應解編為住宅

區，同意減半徵收，

以維陳情人權益。 

前之公共設施用地，

惟迄今仍未依附帶條

件辦理開發。 
2.為解決未完成附帶條

件地區，且考量其鄰

虎頭溪河段屬淹水潛

勢區域，故檢討變更

為公園用地並納入區

段徵收範圍，以加速

開闢。 
3.另納入區段徵收範圍

土地，有關地價補償

地主可選擇以市價補

償（領現），或以徵收

後可供建築之抵價地

折算抵付（領地）。如

以領地補償，地主配

回土地均為住宅區，

並以公開抽籤由土地

所有權人自行選擇分

配街廓為原則。 
4.有關區段徵收辦理期

程依通案性規定，如

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定後，應依土

地徵收條例第 4 條規

定，先行辦理區段徵

收，俟符合土地徵收

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暨

第 3 項但書規定後，

再檢具變更計畫書、

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後發布實施；如無

法於委員會審議通過

紀錄文到 3 年內完成

者，於期限屆滿前敘

明理由，重新提會審

議延長上開開發期

程。 

1-36 李○旺 

新 平 段

51-5 、 51-6

應配合都市計畫區內部

分農業區，變更為河川

區因為此處容易淹水造

希望台南市都市計畫

組能盡快提前區段徵

收，以防水患。 

建議未便採納。 
1.新平段 51-5 地號位屬

河川區，同段 51-6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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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地號 成區域住戶、地主不

便，財物的損失。 

號位屬非都市土地。 
2.涉及河川區部分，由

水利主管機關以徵收

方式取得。 
1-37 林○正、林○

良 

新 太 段

289、289-1、

277 、 277-1

地號 

1.按陳情人所陳情地段

為新化區中正路 633

巷。 

2.該巷路為已通行 40

餘年之既成道路。 

3.該巷道通行使用有百

餘戶。 

4.該巷道銜接新化區中

正路與民權街。 

5.本巷道南側原已有排

水溝渠（箱涵），40餘

年來期雨水排水驗證

已符合實際需求，無

再加寬之必要。 

1.該路段已無作為”

溝渠用地”之必要

性。 

2. 建 議 該 路 段 變 更

為”道路用地”，已

符合實際現況與使用

需求。 

建議未便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11 案】 

理由： 

水利局列席人員表示，

目前正辦理「臺南市新

化區雨水下水道系統檢

討規劃委託服務案」，刻

檢討雨水下水道管線規

劃，尚未確認範圍界

線，建議仍變更為溝渠

用地，預留所需土地以

免造成二次變更。 

1-38 黃○南 

新 興 段

120、1、2地

號 

價購 溝渠地為私有變更為

排水 A幹線，建請協議

價購。 

【涉及變更案第 11 案】 

涉及土地徵收事宜，非

屬都市計畫實質變更範

疇。 

1-39 楊○ 

新 武 段

1063-4 地號 

茲因具陳人所有新化區

新武段 1063-4 地號土

地，屬都市計畫中計畫

道路，但此計劃已擱置

三十幾年之久，並未開

闢使用。 

希請同意變更此地分

區，讓所有人得以做其

他用途。 

1.取消廢止此計畫道

路。 

2.變更此地目分區，轉

作其他分區。 

建議未便採納。 

理由： 

1.該計畫道路現況部分

已開闢，另依臺南市

政府工務局 105 年 8
月 31日南市工管二字

第 1050903830 號函，

該計畫道路兩側業已

核發多筆建築執照在

案。 

2.廢除計畫道路將影響

道路二側地主指定建

築線權益，另考量道

路系統完整性，仍予

維持計畫道路。 

1-40 陳○廷 

新 義 段

1058、1059、

1060 地號 

位於區段徵收範圍位處

於公五（附）所劃綠地

內，但所位置上有合法

建物（於 95年取得合法

建照）現在一家老小都

居住在此地，遇此情況

是否要我們一家老小面

臨無屋可住之情況呢? 

建議是否能把綠地規

劃區移至適當地點，能

讓我們房屋原地保留。 

建議酌予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28 案】 

理由： 

依修正後方案，考量合

法建物分佈情形、高程

及區位適宜性等，酌予

調整公園用地（公五）

配置至新化運動公園東

側，陳情土地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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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調整為住宅區（附）。 

1-41 李○宗 

新 興 段

717 、 719-1

地號 

因家庭生活經濟因素學

校用地若變更為住宅

區，回饋繳納代金，實

在有困難。（家內有 2位

身心障礙需要照顧，開

銷負擔極重，備感壓

力），變更新化都市計畫

案，學校用地希望能以

徵收取代。 

維持學校用地。 建議未便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8案】 

理由： 

1.陳情土地已無作為

學校之使用需求。 

2.考量變更範圍土地

變 更 範 圍 畸 零 狹

小，不利開發，故採

調降容積率方式辦

理回饋。 

1-42 蘇○彬、蘇○

華 

太子廟小段

2109、2110、

2111 、

1640-1 、

1635、1633、

1636、1637、

1628-1 、

1634、1639、

1641-1 、

1641、1643、

1644、1645、

1646 等地號 

1.左列地段等土地，鄰

接民生路社區民生夜

市，其北邊有新化區

聯合活動中心，新化

高中、新化國小等，

生活網極為便利，建

議規劃為住宅區。 

2.新化區北側缺乏完善

（全天使用）公園、

綠地，一般民眾運

動、休閒設施不足。 

1.民生夜市以東至民

生路 314 巷北段，北

至大目幹溪新建堤防

以南建議規劃為住宅

區。 

2.北邊大目幹溪新建

堤防完成後，庄堤防

北側規劃寬約 80 公

尺之堤防公園，以方

便新化區北邊民眾運

動、休閒。 

3.民生路北端連接太

子 廟 小 段 1635 、

1633、 1640-1 等地

號，為台糖公司廢棄

鐵道用地，建議徵收

為道路，以連接中正

路 590 巷，與大目幹

溪新建堤防公園供民

眾運動、休閒往來通

行。 

建議未便採納。 

理由： 

陳情土地位屬於非都市

土地，目前尚無該地區

擴大都市計畫範圍之發

展需求。 

1-43 李○容 

新豐段692-1

地號 

 

1.變更案第 24 案中之

「廣（停）四北側 6M

計畫道路」，即為坐落

台南市新化區新豐段

692-1地號土地，為本

人李佳容、中華民國

（管理者:財政部國

有財產屬）、台南市政

府（管理者:台南市新

化區公所）……等多

達 6 人所共有，有土

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可

稽。早於民國 75 年

前，即作為相鄰土地

上之建物對外通達民

不同意「變更新化都市

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細部計畫案」

變更案第 24 案，將廣

（停）四北側 6M 計畫

道路廢除，恢復為原分

區「住宅區」。 

建議部分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24 案】 

理由： 

1.查信義路 417 巷業經

認定為現有線道並經

指定建築線在案，考

量該現有巷道考週邊

進出動線完整性，及

道路二側地主意願及

通行權益，信義路 417
巷以東路段不予廢

除，並調整名稱為廣

場用地 (兼供道路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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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治路使用，本人所有

門牌號碼「台南市新

化區豐榮里信義路

399巷 9號」房屋，即

係賴前開計畫道路對

外通行，另北側有多

間房屋建物，亦緊鄰

前開計畫道路建築，

並由前開計畫道路對

外通行。故迄至民國

75 年「變更新化都市

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變更第 32 案，

即將前開土地由住宅

區變更為道路用地，

並由管理機關新化區

公所鋪設柏油供大眾

通行使用，甚且原土

地共有人尚將土地抵

繳稅款、由政府接管

等，前開計畫道路雖

因政府經費不足而尚

未徵收，然實際已與

公有道路無異（蓋政

府所擁有之所有權已

佔 6 分之 1），為本人

及附近居民通行所必

經，且早已為供公眾

通行之既成道路。今

若陡然廢止計畫道

路，變回住宅區，不

惟無益於土地所有權

人之利益及使用，更

造成本人等住戶之困

擾，且尚可能因此引

發有心人士趁機炒

作、借題發揮，終至

本人等住戶無路通

行，訟爭不斷，政府

施放將嚴重擾民並失

信於民。 

2.本次變更理由中，最

主要依據係認變更後

至今未徵收開闢，且

現況已有取得建照之

合法建物，故廢除後

不影響道路兩側指定

2.信義路 417 巷以西路

段之土地，為保障合

法建物之地主權益，

該路段予以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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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建築線權益云云。惟

查，台南市新化區於

歷年變更都市計畫

時，原住宅區變更為

道路用地之土地，迄

今尚未徵收開闢者，

比比皆是，若以此標

準，則應全面清查是

否計畫道路未徵收開

闢者，均應予以廢

止，況鄰近土地得因

已有取得建照之合法

建築物而得指定建築

線，與實際得否對通

行，要屬二事，若因

廢止計畫道路致無法

對外通行，縱若得指

定建築線，亦無對外

通行之道路，對於本

人及鄰近居民通行之

權益仍有重大影響。 

3.此次變更，無端將本

人及鄰近居民信賴使

用多年之通路逕以廢

止變更，實嚴重影響

本人及居民之權益，

請貴委員會不予通過

此變更案第 24案，以

維本人及居民之權

益。 

1-44 杜○禎 

新 義 段

109-2 、

109-30 地號 

1.本土地地號新義段地

號 109-2（2.87 平方

公尺）新義段地號

109-30（0.57 平方公

尺）屬附帶條件住宅

區。 

2.由於此計畫是於民國

60 年擬定為公園用

地，位於民國 79年，

保留地專案通過通盤

檢討時，將公園用地

均予解編經 20 多年

後，時空之變化，周

邊已建設住宅區，望

勿作菱菱角角之切

割，讓整個都市住宅

之規劃，零亂不堪，

1.新化區道路都偏於

狹小，應多規劃大型

停車場，勿讓到假日

遊客車子無處停放，

影響交通及市容。 

2.新化區位於虎頭溪

旁，盼相關單位儘快

規劃全段溪流整治及

旁邊之道路施工，讓

整個新化區無淹水之

處，於河川旁綠化，

才可走入國際都市之

規範。 

建議部分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28 案】 

理由： 

1.為解決所陳情之未完

成附帶條件住宅區，

且考量其鄰虎頭溪河

段屬淹水潛勢區域，

故本次檢討變更為公

園用地並納入區段徵

收範圍，以加速開

闢。 
2.另納入區段徵收範圍

土地，有關地價補償

地主可選擇以市價補

償（領現），或以徵收

後可供建築之抵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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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影響市容，由於新化

地區位於屬山區邊緣

周邊已有大型之虎頭

埤及中興林場…等。

在於休閒氛圍上已有

足夠之優質生活空

間，已不需此小型又

不完整之公園綠地，

盼相關單位予於整體

都市面容之考量，勿

再做此種菱角切割，

以維持住宅區之土地

完整。 

折算抵付（領地）。如

以領地補償，地主配

回土地均為基地完整

可供申請建築開發之

住宅區，並以公開抽

籤由土地所有權人自

行選擇分配街廓為原

則。 
3.依修正後方案，本次

新增劃設 4 處停車場

用地，以滿足當地停

車需求。 
4.有關陳情河川整治及

綠化等，係屬排水規

劃設計事宜，轉知水

利主管機關（水利局）

妥處。 

1-45 鄭○譯 

新 義 段

109-25 、

109-29 地號 

1.本土地地號”新義段

109-25、109-29”屬

附帶條件宅區，新義

段 109-25 地號占地

14.36平方公尺，新義

段 109-29 地號占地

38.7平方公尺。 

2.由於此計畫是於民國

60 年擬定為公園用

地，惟於民國 79年，

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

時，將公園用地均予

解編，經 20多年後，

時空之變化，周邊已

建設住宅區，望勿做

菱菱角角之切割，讓

整個都市住宅之規

劃，零亂不堪，影響

市容。由於新化地區

位屬山區邊緣，周邊

已有大型之虎頭埤及

中興林場等。在於休

閒氛圍上已有足夠之

優質生活空間，已不

需此小型又不完整之

公園綠地，盼相關單

位予於整體都市面容

之考量，勿再做此種

菱角切割，以維持住

宅區之土地完整。 

新化區位於虎頭溪旁

盼相關單位盡快規劃

溪流整治及旁邊之道

路施工，讓整個新化區

無淹水之慮。 

併人陳第 1-44 案專案

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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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1-46 葉○源 

新義段 1057

地號 

我的土地我自己要使

用，不要被徵收，編入

公園，況且我前面已有

運動公園又劃個公園，

真不知為什麼，我的地

也沒有閒置所以不要徵

收我的地，既然閒置的

地你們要重劃，那應該

重劃的應該是請領休耕

補助的，為什麼這樣的

地不徵收，有使用不曾

請領的地你們卻要劃公

園，休耕的地為住宅

區，這樣合理嗎?離市區

近的公園，遠的住宅，

這樣規劃是不是另有考

量。 

全新化的公園都規劃

在新義段，這樣是不是

周邊的土地讓建商有

利可圖，新化人要低碳

生活房子買起嗎?如果

需要這麼多的公園當

初社區公園要解編，然

後來我的土地上劃個

大公園，這樣能讓公五

的住戶、地主服嗎，請

有關單位慎重考量。 

建議未便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28 案】 

理由： 

1.依修正後方案，考量

合法建物分佈情形、

高程及區位適宜性

等，將新化體育公園

東側劃設為公園用地

（公五），另陳情土地

所在位置劃設為住宅

區（附）。 
2.另納入區段徵收範圍

土地，有關地價補償

地主可選擇以市價補

償（領現），或以徵收

後可供建築之抵價地

折算抵付（領地）。如

以領地補償，地主配

回土地均為住宅區，

並以公開抽籤由土地

所有權人自行選擇分

配街廓為原則。 

1-47 新化○宮 

新 國 段

282、285 地

號 

有關「變更新化都市計

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含計畫圖重製）案，

經貴計畫重新檢討多次

損及本人權利，提出異

議。 

本案經由貴局多次修

正變更，一次又一次的

損及本人的權利，這次

更將調降基地使用強

度，由原容積率 200%

調至 140%等，又維持原

使用強度則是利用民

地做公共設施或損贈

當期公告現值 4成的抵

繳費用，自古該地即是

本人所有，從未有因變

更計畫而有受益，為何

要 百 姓 受 如 此 的 損

失，政府就可以隨意任

意侵害民地嘛，嚴重抗

議所擬的容積率下降

調整。 

建議未便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20 案】 

理由： 

1.陳情土地於 60年「擬

定新化都市計畫」劃

設為機關用地， 79

年「變更新化都市計

畫(第一期公共設施

保留地專案通盤檢

討)」變更為附帶條件

商業區，應以市地重

劃開發；本次檢討變

更為附帶條件住宅

區，採調降容積率辦

理回饋。 

2.考量將公共設施用地

變更為可建築用地，

將提昇土地使用價

值，為兼顧計畫合理

性及公平正義原則，

仍應依通案性規定辦

理回饋。 

1-48 李○瑞 

新國段 301

有關「變更新化都市計

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本案經由貴局多次修

正變更，一次又一次的

建議未便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20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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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地號 （含計畫圖重製）案，

經貴計畫重新檢討多次

損及本人權利，提出異

議。 

損及本人的權利，這次

更將調降基地使用強

度，由原容積率 200%

調至 140%等，又維持原

使用強度則是利用民

地做公共設施或損贈

當期公告現值 4成的抵

繳費用，自古該地即是

本人所有，從未有因變

更計畫而有受益，為何

要 百 姓 受 如 此 的 損

失，政府就可以隨義任

意侵害民地嘛，嚴重抗

議所擬的容積率下降

調整。 

理由： 

1.陳情土地於 60年「擬

定新化都市計畫」劃

設為商業區及機關用

地， 其中機關用地部

分於 79年「變更新化

都市計畫(第一期公

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

盤檢討)」變更為附帶

條件廣(停)用地，應

以市地重劃開發；本

次檢討將陳情土地座

落於廣(停)用地部分

變更為附帶條件住宅

區，採調降容積率辦

理回饋。 

2.考量將公共設施用地

變更為可建築用地，

將提昇土地使用價

值，為兼顧計畫合理

性及公平正義原則，

仍應依通案性規定辦

理回饋。 

1-49 楊○志等 3

人 

新豐段 508

地號 

此地共同持有人大部分

均已屆退休，且毗鄰居

家，現各自種瓜菓，是

怡情養性的好地方，故

不參加區段徵收，尚請

見諒。 

1.不參加區段徵收。 建議未便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28 案】 

理由： 

考量範圍完整性，剔除

區段徵收範圍將影響土

地使用規劃與街廓分

配，故仍予納入區段徵

收範圍。 

2.請徵收新豐段 490畸

零地和 491 溝渠用

地。 

建議酌予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13 案】 

理由： 

新豐段 409、491地號原

位屬灌溉設施專用區，

本次通檢變更為溝渠用

地，未來由需地機關以

徵收方式取得。 

1-50 蘇○敬 

新 安 段

962、959 地

號 

新化區「第一市場用

地」，依據新化都市計劃

第二次通盤檢討，於民

國 93年 12月 27日召開

三次委員會之會議資料

中明確指出「市一用地

於民國六十年計畫擬定

時，誤將鄰近非市場使

「市一市場用地」被誤

劃的私有建物中「蘇家

古厝」已有一百七十五

年歷史，為閩南式建

築；來台始祖蘇遜順生

有二子，長子振德，勅

授鄉欽賓；次子振芳，

誥封軍功五品，皆為地

併人陳第 1-17 案專案

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1-51 蘇○梅 

新 安 段

962、959 地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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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1-52 蘇○槐 

新 安 段

962、959 地

號 

用且已興建有合法建物

之私有土地一併劃入。」

由此可知，既是誤劃，

實為行政疏忽，理應無

條件的恢復私有土地之

原地目，這才符合目前

蔡政府和民進黨所追求

的「正義」；追討國民黨

的不當黨產是正義的展

現，那政府歸還不當取

得的百姓財產才是「真

正的正義」，這也是平民

百姓的期盼，敬請有為

的市政府查照辦理。 

方士紳。振芳子：有

志、有福，其中蘇有志

為抗日英雄（新化虎頭

埤立有銅像紀念），蘇

家 古 厝 就 是 有 志 出

生、成長之處。基於以

上如市政府認為有保

存為三級古蹟的歷史

價值，懇請市府全力協

助修護，成為「大目降

文化園區」的參觀重

點，又能維護地主的產

權和使用權，此為兩全

其美的方法，可請文化

局和地主進行協商。其

二：此次新化區都更，

區公所會得到許多住

宅用地，如以徵收方

式，以地易地許可的

話，可請區公所與地主

協商；將這拖延 45 年

的市場用地，影響蘇家

古厝之事圓滿解決。 

1-53 蘇○湖 

新 安 段

962、959 地

號 

1-54 蘇○龍 

新 安 段

962、959 地

號 

1-55 蘇○敏 

新 安 段

962、959 地

號 

1-56 蔡○哲 

新 武 段

1063-10 地

號 

茲因具陳人所有新化區

新武段 1063-10 地號土

地，屬都市計劃中計劃

道路，但此計劃已擱置

三十幾年之久，並未開

闢使用。希請同意變更

此地分區，讓所有人得

以做其他用途。 

1.取消廢止此計劃道

路。 

2.變更此地目分區轉

作其他分區。 

併人陳第 1-39 案專案

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1-57 洪○修 

新 武 段

1063-7 地號 

1-58 蘇○宗 

新 豐 段

479、475、476

地號 

是否可將位於 475 及

476 前的土地可否依照

徵收價格，加計利息買

回。 

因出入口被規劃為綠地

後來又變更廣停至今，

仍未解套，市民陳情藉

此第三次通盤檢討，聽

聽市民的心聲。 

將位於 475及 476前的

土地可否依照徵收價

格，加計利息買回。 

併人陳第逾 1-1 案專案

小組初步建議意見，提

請大會討論。 

1-59 楊○泉 

新豐段 520

地號 

新化地段，新豐小段

0521 地號，地目原為

「道」，都更後擬改為

「住宅區」，造成中山路

原本通往豐榮里洋子之

重要既有道路被嚴重切

割，阻礙里民權益。 

0520 地號既有道路延

伸至洋子社區！ 

建議酌予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28 案】 

理由： 

依修正後方案，考量該

現有道路為連接中山路

至範圍外豐榮里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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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道路，且鄰近無其他南

北向替代道路。為維持

既有之道路功能，故將

該南北向計畫道路往南

延伸銜接至區外現有道

路。 

1-60 洪○峰（洪○

桓代理）、洪

周○來（洪○

桓代理） 

新 武 段

1063-6 地號 

有關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10 日台南市新化區

公 所 所 農 建 字 第

1050532486 號函，「變

更新化都市計劃（第三

次通盤檢討）（含計畫書

重製）案」公民或團體

陳情意見表，本關係人

對於陳情意見及建議事

項，謹表贊成，臚列補

充理由下： 

1.無需要性：本計畫道

路一側緊連嘉南大圳

堤岸及大排水溝，另

一側住戶不多，且都

為建物後面，無用路

必要。 

2.無經濟效益：既無需

要性即無效益，且值

此政府財政困難之際

若逕行開路，用路人

少，則有浪費公帑之

嫌。 

3.經查新化武德殿到武

安宮之間短短約 130

公尺就有橫向馬路 4

條之多，已足敷使

用，實無必要再多開

一條，疊床架屋。 

本案既已規劃 30 餘

年，歷任鎮長應是考

慮 實 用 性 後 未 執

行，為符合實際 懇

請准依陳情意見辦

理。 

計畫道路一側緊連嘉

南大圳堤岸及大排水

溝，另一側住戶不多，

且都為建物後面，無用

路必要。 

建議未便採納。 

理由： 

1.該計畫道路現況部分

已開闢，另依臺南市

政府工務局 105 年 8
月 31日南市工管二字

第 1050903830 號函，

該計畫道路兩側業已

核發多筆建築執照在

案， 

2.廢除計畫道路將影響

道路二側地主指定建

築線權益，另考量道

路系統完整性，仍予

維持計畫道路。 

逾

1-1 

台南市新化

區公所 

新化體育公

園、新豐段

474 地號 

1.建議案一：本區體育

公園土地使用分區現

況編定為「運動場用

地」，為適用「臺南市

公園綠地管理自治條

1.將現況土地使用分

區「運動場用地」變

更為「公園用地」。 

建議酌予採納。 

修正內容： 

將「運動場用地」變更

為「公園用地」。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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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例」相關規定及有效

管理該體育公園，建

請 鈞局協助將現況

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為

「公園用地」。 

1.配合管理單位實際需

求予以檢討變更。 

2.新化體育公園現況建

築面積約 3,841 平方

公尺，建蔽率約 6.5

％，其使用強度尚符

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

行細則第 38 條及第

39條有關公園用地之

建蔽率及容積率規

定。 

2.建議案二：本區中山

路南側廣 (停 )三用

地，其政府徵收範圍

與南側廣(停)三用地

編定範圍不一致，建

請 鈞局協助將南側

廣(停)三用地依地籍

線（徵收範圍）展繪，

以利民眾指定建築

線。 

2.將南側廣(停)三用

地依地籍線（徵收範

圍）展繪。 

請新化區公所邀集相關

單位研商，並依下列意

見補充資料後，提請大

會討論。 

1.請釐清廣(停)三用地

之地籍逕為分割線。 

2.依公所建議變更方

案，擬配合已徵收地

籍範圍予以檢討變

更，請查明是否涉及

撤銷徵收事宜。 

3.請就各方案（包括維

持原計畫、配合已徵

收地籍檢討變更及廣

（停）三用地檢討解

編等）比較分析其優

劣，俾供審議參考。 

逾

1-2 

王○惠、 

茅林○平 

新安段 952 

地號 

市府既編定地目，變更

為市場用地。就要實

行，如不能實行，懇請

市府變回原來建地還給

市民使用。 

這塊市場用地禁建至今

已經過漫長的時間，致

使這土地一直無法使

用。 

正值這次變更，新化都

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之際，懇請市府將

此 地 目 變 回 原 來 建

地，亦或以市場價格徵

收。 

併人陳第 1-20 案專案

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逾

1-3 

鄭○海 

新音段 151

地號 

老農鄭○海(民國 24 年

出生，82 歲)之祖厝(新

化 區 新 音 段 151 地

號)，民國 60年 4月 20

日公佈的都市計畫區被

劃為八米以下的道路預

定用地。此都計自公佈

迄今已近半世紀卻遲不

執行徵收，請願人卻因

一紙行政計劃而持續蒙

在此提出申請撤銷該

筆土地已經不符時宜

的八米以下道路預定

計畫，解除過時的土地

限建行政命令，恢復請

願人的財產自由處分

之權益。 

建議未便採納。 

理由： 

廢除計畫道路將影響道

路二側地主指定建築線

權益，另考量道路系統

完整性，仍予維持計畫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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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受財產及權益的損失。

祖厝正身被道路劃過，

實在氣憤！80年的破祖

厝翻修了不知何日要徵

收拆除！想改建卻不發

給建照！建地被劃為道

路預定地只能賤價求

售！ 

政府更甚洪水猛獸，行

政計劃插在民眾的胸口

46 年，兇殘傷及三代

人。 

半世紀已過，證明此都

計根本不合時宜，八米

以下道路用地也無開發

的可能性及必要性。請

當局不要一再自欺欺

民。老農 46年來曾經陳

請新化民代李明瑞；市

議員林志聰；立法委員

黃偉哲，都無從解決，

萬分無奈及憤慨。 

老農自 36 歲黑髮青年

等到如今 82 歲白髮佝

僂，來日無多了，只望

祖厝不要敗在我的手

上，以求安心好走。 

逾

1-4 

許○月 

新豐段 329

地號 

1.本人於民國 90.1.5

購買臺南市新化區大

智路 36 號土地及建

物 1、2樓，如土地建

物登記影本 ABCD共 4

份。 

2.今本人有打算出售才

知土地使用分區已變

更「為部分灌溉專用

區、部分商業區、部

分都外土地」，若造成

民眾財產巨大損失，

該如何處理。 

請臺南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回覆臺南區新豐

段 329土地使用分區為

何？ 

涉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及使用執照核發等疑

義，請新化區公所釐清

並補充相關資料，提請

大會討論。 

逾

1-5 

李○容 

新 豐 段

692-1 地號 

1.變更案第 24 案中之

「廣（停）四北側 6M

計畫道路」，即為坐落

台南市新化區新豐段

692-1地號土地，為本

人李佳容、中華民國

（管理者:財政部國

不同意「變更新化都市

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細部計畫案」

變更案第 24 案，將廣

（停）四北側 6M 計畫

道路廢除，恢復為原分

【涉及變更案第 24 案】 

併人陳第 1-43 案專案

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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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有財產屬）、台南市政

府（管理者:台南市新

化區公所）……等多

達 6 人所共有，有土

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可

稽。早於民國 75 年

前，即作為相鄰土地

上之建物對外通達民

治路使用，本人所有

門牌號碼「台南市新

化區豐榮里信義路

399巷 9號」房屋，即

係賴前開計畫道路對

外通行，另北側有多

間房屋建物，亦緊鄰

前開計畫道路建築，

並由前開計畫道路對

外通行。故迄至民國

75 年「變更新化都市

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變更第 32 案，

即將前開土地由住宅

區變更為道路用地，

並由管理機關新化區

公所鋪設柏油供大眾

通行使用，甚且原土

地共有人尚將土地抵

繳稅款、由政府接管

等，前開計畫道路雖

因政府經費不足而尚

未徵收，然實際已與

公有道路無異（蓋政

府所擁有之所有權已

佔 6 分之 1），為本人

及附近居民通行所必

經，且早已為供公眾

通行之既成道路。今

若陡然廢止計畫道

路，變回住宅區，不

惟無益於土地所有權

人之利益及使用，更

造成本人等住戶之困

擾，且尚可能因此引

發有心人士趁機炒

作、借題發揮，終至

本人等住戶無路通

行，訟爭不斷，政府

區「住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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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施放將嚴重擾民並失

信於民。 

2.本次變更理由中，最

主要依據係認變更後

至今未徵收開闢，且

現況已有取得建照之

合法建物，故廢除後

不影響道路兩側指定

建築線權益云云。惟

查，台南市新化區於

歷年變更都市計畫

時，原住宅區變更為

道路用地之土地，迄

今尚未徵收開闢者，

比比皆是，若以此標

準，則應全面清查是

否計畫道路未徵收開

闢者，均應予以廢

止，況鄰近土地得因

已有取得建照之合法

建築物而得指定建築

線，與實際得否對通

行，要屬二事，若因

廢止計畫道路致無法

對外通行，縱若得指

定建築線，亦無對外

通行之道路，對於本

人及鄰近居民通行之

權益仍有重大影響。 

3.此次變更，無端將本

人及鄰近居民信賴使

用多年之通路逕以廢

止變更，實嚴重影響

本人及居民之權益，

請貴委員會不予通過

此變更案第 24案，以

維本人及居民之權

益。 

逾

1-6 

蘇○源 

新豐段 535

地號 

函送經查新化區新豐段

535地號，於民國 56年

原編定為 6M 計畫道

路，惟現況無道路路

型，且已歷經多年尚未

開闢，建請貴所協助轉

呈市政府取消該都市計

畫道路用地，請鑒核。 

取消 6M計畫道路。 建議未便採納。 

理由： 

廢除計畫道路將影響道

路二側地主指定建築線

權益，另考量道路系統

完整性，仍予維持計畫

道路。 

逾 中華郵政股 1.旨揭用地於民國 75  建議酌予採納 (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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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1-7 份有限公司 

新 安 段

581、583、585

地號 

年新化都市計畫第一

次通盤檢討時，將新

化區新安段 581、

583、585、580、582

地號等 5 筆土地，由

住宅區變更為機關用

地。其中 581、583、

585地號等3筆土地為

本公司所有，目前供

新化郵局使用，建議

納入本次通盤檢討，

依貴市都市計畫區土

地變更負擔公共設施

審議原則六，恢復原

使用分區（住宅區）

免予回饋。 

2.旨揭用地其餘新安段

580、582 地號等 2 筆

土地屬私人土地，本

公司原擬價購後一併

辦理變更，惟與地主

協商未能達成共識。 

1)。 

【涉及變更案第 7案】 

修正內容： 

新安段 580 地號土地恢

復 為 住 宅 區 ， 同 段

581、582、583、585 地

號土地維持機關用地。 

理由： 

1.新安段 580地號土地

為私有地，依中華郵

政公司列席人員表

示，現況已有建築

物，地主無出售土地

之意願，且新化郵局

為新建之廳舍，尚無

使用該筆私有地，且

短 期 亦 無 改 建 需

求，故予以檢討恢復

為原住宅區，並依

「臺南市都市計畫

區土地變更負擔公

共設施審議原則」第

六點第（一）款規

定，免予回饋。 

2.新安段 581、583、585

地號土地為中華郵

政公司所有，依內政

部 102年 7月 1日「中

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之用地變更通案

性處理原則」相關事

宜會議結論略以，

「第五類型：經檢覈

評估後有郵政服務

需求，如先以價購方

式取得土地後，再循

程序變更為機關用

地或郵政用地者，則

同意恢復原使用分

區，惟仍應提供一定

樓地板面積續供郵

政服務使用，並須提

供下列至少一項目

之鄰里社區公益性

或社會服務…」。請

中華郵政公司依上

開原則查明土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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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方式及依據地方

實際需求研議擬提

供之公益性設施，另

案於郵政事業土地

專案通盤檢討辦理。 

3.新安段 582地號土地

為私有地，考量面積

狹小畸零，難以單獨

開發利用，仍維持機

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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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人陳案第 1-6案依專案小組建議修正示意圖 

 

 


